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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認我已閱讀並同意附件之合同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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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官方使用
訂單日期

通信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號台北���大樓��樓
請注意： 

（i）請使用黑色筆及以大寫字母填寫詞表格。
（ii）如有其他查詢，請致電0800-777773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代表。
買方資料

中文姓名

地址
郵遞區號

國家
電子郵件

英文名

地區
電話號碼

訂單摘要
鑽石數量

總數
紀念名稱

所附表格數量

碳來源
聲明及簽署

姓名：
日期：

簽署：
（大寫字母）

性別



�.�� ct NT$ ��,���   NT$ ��,���  NT$ ��,���  NT$ ��,���  

�.�� ct NT$ ��,���   NT$ ��,���  NT$ ��,���  NT$ ��,���  

�.�� ct NT$ ��,���   NT$ ��,���  NT$ ���,���  NT$ ��,���  

�.�� ct NT$ ���,���   NT$ ���,���  NT$ ���,���  NT$ ���,���  

�.�� ct NT$ ���,���   NT$ ���,���  NT$ ���,���  NT$ ���,���  

�.�� ct NT$ ���,���   NT$ ���,���  NT$ ���,���  NT$ ���,���  

�.�� ct NT$ ���,���   NT$ ���,���  NT$ ���,���  NT$ ���,���  

�.�� ct NT$ NT$ NT$  NT$  

如需訂購多枚鑽石，請額外複印此表格。

�.�� ct x � NT$ ���,���  NT$ ���,���  NT$ ���,���  NT$ ���,���  

�.�� ct x � NT$ ���,���  NT$ ���,���  NT$ ���,���  NT$ ���,��� 

�.�� ct x � NT$ ���,���  NT$ ���,���  NT$ ���,���  NT$ ���,���  

�.�� ct x � NT$ ���,���  NT$ ���,���  NT$ ���,���  NT$ ���,���  

�.�� ct x � NT$ ���,���  NT$ ���,���  NT$ ���,���  NT$ ���,���  

[�] ��% 加收 [�] ��% 加收 [*] �.�� 克拉或以上
[�] ��% 加收 [�] ��% 折扣 [#] �.�� 克拉或以上

  ���,���  ���,��� ���,������,���  



紅色/黃綠色/黑色



克拉數 天然琥珀色™ 天然白色™藍色/粉色

�.�� ct x � NT$ ���,���  NT$ ���,���  NT$ ���,���  NT$ ���,���  

 璀璨圓形 雷地恩形 [�] [*] 公主方形 [�] [*] 上丁方形 [�] [*] 綠寶石形 [�] [#]

心形 [�] [#] 枕形 [�] [#] 橢圓形 [�] [#] 淚珠形 [�] [#] 未切割 [�] [*]



 

設定編號
珠寶訂製刻字

: 不用了，謝謝

如需訂購多枚鑽石，請額外複印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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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FORM 
珠寶訂製

備註

鑽石 NT$ 

 

 

  

  

NT$ 9,800
- NT$ 3,600

 IGI 證書及鐳射刻字-
鐳射刻字
不用了，謝謝

  鑽腰上的客製化信息

總額 NT$ 

首飾 NT$ 

 

鐳射 NT$ 

寶石證書及激光刻字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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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條款及細則
以下訂單條款及細則（以下簡稱「條款及細則」）適用于每張採購訂單。印刷本訂
單條款及細則之簽署或接受將約束LONITE台灣【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台北101大樓37樓】（以下簡稱「本公司」）以及已簽署或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之購買者（以下簡稱「買方」）：
條款及細則之效力

1.    通過簽署此條款及細則，買方表示他／她明確地同意購買該產品，該產品  
       為在實驗室高壓和高溫下製造的原石中之鑽石。本公司使用由買方提供之 
       人類或動物毛髮、指甲或骨灰樣本中的碳和微量元素（以下簡稱「材料」）  
       並根據條款及細則中的說明加工成所謂的「紀念鑽石」。

付款
2.    在條款及細則簽署之日，買方應預付條款及細則規定下應付給本公司或其
       授權代表製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視為被沒收。
3.    採購訂單項下應付之剩餘金額必須由買方在產品交付前支付。即使產品已
       交付並轉移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間根據條款及細則規定之其他款項。
4.    所有適用之銷售稅，包括適用之進口稅、關稅或目的地國收取之其他費用 ，
       或增值稅、貨品和銷售稅或其他稅頂或關稅，應由買方支付。

付款方式
5.    付款可通過以下方式之一進行：
           i.  銀行轉帳（建議方式）；
          ii.  信用卡（Visa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但信用卡的手續費和其他與   
             信用卡付款有關之配額費用由購買者承擔；
6.    本公司收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如下：
          開戶銀行名：中國信託銀行
          開戶分行：三重分行
          金融代號：8220060
          收款人名稱：台灣艾美可爾鑽石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060-54037634-4
7.    買方可以透過本公司之授權經銷商或地區銷售／交易辦事處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進行付款。此等付款必須得到本公司之書面授權。

取消交易
8.    除以下情況外，採購訂單不得取消，交易金額不予退還。
       採購訂單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取消：
           i.  根據本公司之判斷，材料中的碳含量不足以製造任何尺寸之紀念鑽石除      
               固定之取消費用外，所有已付金額將退還給買方。本公司不保證材料將
               以其原始形。態退回。物料可免費退回，但形態可能改變，例如：出於
               處理嘗試，物料可能呈粉末狀。
9.    所有交易之取消均需支付固定取消費6,500元整，以支付運輸費用和手續費。

更換/退貨
10.    除第8條規定之情況外，交易不得取消。
11.    在產品成型及切割階段之後（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例如珠寶鑲嵌和認證
          之前），本公司將為未完成之產品拍照，以估算產品之尺寸。圖片將與發
          票一同發送予買方。發送圖片和發票後，應付款項餘額視為立即到期。
12.    如買方在開具發票後的十五（15）個西曆日內仍未付款，則將從開具發票
         日起第10天開始每天收取根據採購訂單應付金額0.1%之罰款。
13.    產品金額之最終結算應不遲於將產品交付給買方之日前五（5）個工作日
          完成，或對於以支票形式付款之交易，最終結算應不遲於產品交付日前十
          五（15）個工作日。

撤銷交易
14.    公司提供從簽署採購訂單之日起計十五（15））個工作日（扣除週六、日
          的三個西曆周）的冷靜期，在此期間內，採購訂單可被取消，除取消費用
          外，預付款項將由本公司全額退還。買方承認並同意取消訂單的任何請求
          均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公司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買方提供用於執
          行採購訂單的材料將由授權之快遞員退回或由買方親自取回。惟買方承認
          並同意，如果處理常式已經開始，則材料可能不獲退還。
15.    全額退款僅在預付款項已清繳之情況下成立。冷靜期結束後，除非公司對
          未能履行採購訂單承擔全部責任，否則預付款項將不會退還給買方。

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險
16.    本公司不會將任何智慧財產權轉讓給此採購訂單之買方。本公司根據本協
          定向買方提供之的任何商標、專利、版權、專有技術、規格、說明、計畫、
          圖紙、圖形、圖案、模型、設計或其他材料的所有權利（包括所有權及智
          慧財產權應僅歸屬本公司。除）執行採購訂單所需之程度外，買方不得未
          經事先書面許可使用或披露任何根據購買訂單包含的產品中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的資訊。

材料
17.    買方承認並同意，為製造產品，必須使用從買方提供之材料中收集的碳。
18.    如買方訂購由火化遺骸製成的產品，則買方承認並同意在火化完成後通過
          從火化遺骸中提取碳以作收集。買方訂購之產品所需的火化遺骸應在適當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以確保適合在密封、經鑒定的火化遺骸容器中處理和
          運送。
19.    本公司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功形成鑽石。在某些情況下，材料中
          的雜質將不允許鑽石生成。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果無法按照他們或死者的
          意願製造產品，死者和／或頭髮捐贈者的家庭成員和／或朋友可能會遭受
          精神痛苦。買方承擔相關之所有此類風險。
20.    買方聲明並保證：
           i.  買方對他／她為製作產品而提供之材料擁有正當的所有權。任何協力廠    
               商之主張均不影響該所有權；
          ii.  使用該材料來製作產品無需取得協力廠商共識。
         iii.  如發生與材料權利有關之任何索賠和／或糾紛，買方應負責解決此類
               索賠與糾紛，並應自費解決所有分歧。
21.    買方特此確認，他／她知道他／她為製作產品目的提供之任何材料都將受    
          到加工和純化，以獲得一套碳同位素、生物元素（如氮和鎳）、特定人或
          動物固有的微量元素，以便為製作產品提供個人化之基礎。買方同意並理
          解，在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材料將不可逆轉地失去其原始結構，並且無法
          以其原始狀態退還給他／她。
22.    買方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材料。材料可以由本公司之代表親自收集（取決於
          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由買方親自交付、或在本公司提供之安全密
          封塑膠容器或袋子中發送至本公司提供的地址。
23.    本公司強烈建議使用安全且經註冊之送遞服務，因為本公司對材料運輸過
          程中丟失的任何材料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買方承認並同意本公司將按照其內部程式使用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
          分析，為產品製作目的而純化並提取碳、備用存儲等。
25.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產品製作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從材料中提取的

          碳量可能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買方承認並同意，在進行分析之前無法評
          估材料是否包含足夠量的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認為從材料中提
          取的碳量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則他／她將可免費向本公司提交額外材料
          或獲得支付給公司的預付款之全額退款，否則有需要向買方的物料中提取
          的碳補充從自然界中獲得及純化之通用純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在製作過
          程開始後，本公司將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26.    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
          算，並已全額彌補買方或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方面的損害，本
          公司概不對買方或任何協力廠商負責。
27.    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在運送到實驗室期間造成材料損失，本公司將
          立即通知他／她有關損失，並提議允許買方免費提交其他材料或選擇獲得
          全額退款。買方特此確認，買方退還的產品預付款項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任何直接或間接或與此訂單
          有潛在聯繫協力廠商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
          其他方面損害之責任。

產品
28.    買方保證他／她瞭解並同意以下條件：
            i.  每顆鑽石均為單獨生成，可能會有內含物；
           ii.  向鑽石合成基中添加鑽石種子（可以是天然或合成的微鑽石）作為結
                晶核是所有高壓高溫鑽石合成理論的前提及基礎。
          iii. 產品的製作過程是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進行的，類似於在地殼中鑽石
                的生成，並且可能需要進行熱壓退火或BHT處理，以在有需要時改變
                其顏色；
          iv.  本公司將盡力獲得最高品質的鑽石。如需通過減輕鑽石的重量而提升
                產品質素，則本公司和買方將必須就此進行溝通和協調；
           v.  鑽石的淨度可從IF到I不等，可能無法滿足買方意願或任何對製作產品
                感興趣之協力廠商的意願；
          vi.  在產品創制作過程中存在產品丟失的風險；
         vii.  通過簽署此採購訂單，買方承擔條款及細則中與產品製造有關的所有
                風險。
        viii.  由於產品具有獨特的客制化性質，因此買方接受產品之實際顏色將受
                 制作過程z中附帶的變化影響，以下準則可供買方參考：
                         a.琥珀色⸺各種黃色和金黃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b.黃綠色⸺各種黃色和綠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c.粉紅色⸺各種粉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d.紅色⸺各種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

                         e.藍色⸺各種藍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f.無色⸺此選項中的產品可能帶有輕微的藍色調，並且顏色在GIA
                                            級別上從D到Z不等；
                        g.產品的飽和度可能從淺薄到頗深不等。
29.    對於少於0.50克拉（含）的選件，以上平均尺寸可能會有0.05克拉的變化；
          對於大於0.50克拉（不含）的選件，其最大變化可能為0.10克拉。如果鑽
          石超出保證範圍，則無需額外付款。相反，將退還差價。
30.    如果成品的重量小於採購訂單中指定的重量，則本公司應按尺寸減小的比
          例降低產品價格。如果成品的重量大於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重量，則
          本公司不得提高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實際重量與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
          重量之間的差異，不構成本公司違反其義務，也不構成買方拒絕接受產品
          的理由。
31.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製作產品所涉及的複雜技術，產品可能無法成功製
          作。如出於任何原因導致過程失敗，從而導致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意外丟失，
          並且如果無法從剩餘物料中重新製作產品，則本公司將立即通知買方其事
          實。買方可以選擇提供額外材料，則本公司將繼續努力以免收額外費用的
          方式開發產品予買方；買方已可選擇全額退款。買方承認並同意退款為最
          終決定，並已全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與該訂單直
          接或間接或潛在相關的任何協力廠商均不承擔責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或
          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損害。買方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
          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32.    本公司與買方同意，條款及細則或採購訂單表中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
          產品製造過程取得成功之承諾或保證。本公司承諾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     
          以達到具有採購訂單表中所列特徵之產品。

額外產物
33.    公司可以透過與買方之特殊安排提供其他形狀和尺寸的產品。任何此類產
          品或服務將在與買方協商後提供，並由本公司與買方書面確認。通過這種
          特殊安排切割成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產品應遵守此條款及細則之規定。

戒指尺寸
34.    買方對確定正確之戒指尺寸承擔全部責任。由於珠寶鑲嵌之獨特客制化性
          質，本公司對不正確之戒指尺寸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對此，買方應承
          擔全部和最終責任。
35.    本公司強烈建議在買方下任何訂單之前，請當地珠寶商確定正確之戒指尺
          寸。

運送
36.    由於產品之高價值，買方承認並同意，交付只能由公司代表親自進行（取
          決於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或使用安全之快遞服務。
37.    產品之製作過程完成後，產品的所有權和風險應視為已歸屬買方。本公司
          將在產品製作完成後立即安排適當的送貨服務（例如通過快遞）。如買方
          選擇延遲交付，則本公司將每天收取一瑞士法郎之倉存費。
38.    對於在運送系統中丟失的任何產品或材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
          產品將通過人手交付或通過快遞或掛號和可追蹤郵件發送／交付。
39.    一旦買方簽署送貨服務之交付表格，則買方應被視為已接受該產品的交付。
          買方在接受交付後承擔責任，以確認產品處於可銷售狀態並與他／她的採
          購訂單相對應。如有任何差異，買方必須在十五（15）個日曆日內通知本
          公司。
40.    在交付過程中產品的任何損失必須在排定交付的十五（15）個日曆日（包
          含產品損失日）內索賠，並附員警報告和該報告經認證之德語、英語或法
          語譯文。
41.    15日後，該產品視為已獲買方接受。

時間表和交付日期
42.    在訂立訂單時，買方應獲知會大概的訂單完成日期，並告知任何可能之延
          遲。
43.    買方承認並同意，所有訂單均受上述處理時間之限制，最終交付時間將取
          決於上述處理時間和運送至最終目的地之送遞所需時間。
44.    將鑽石鑲嵌至珠寶首飾中和／或在瑞士寶石學院（SSEF）／美國寶石學
          院（GIA）／國際寶石學院（IGI）進行認證和題字將分別增加約三十（30）
          個工作日。這兩個選項的選擇將為訂單完成時間增加大約六十（60）個工
          作日。
45.    從買方付款到產品交付之平均時間為六（6）個月。但由於生產期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當時訂購之大小和當時正輪候之其他訂單，因此交貨時間可
          能會有所不同，範圍從大約三（3）個月到大約十二（12）個月不等。任
          何減價、取消訂單、退款或任何損壞均不得作為交貨延遲的依據。
46.    買方承認並同意，訂單完成條款僅為指引，並且本公司保留根據需要或根
          據製作過程、訂單量或所訂購產品的大小和／或顏色來延長這些訂單完成
          條款之權利。

紀錄在案之進口者
47.    從本公司訂購時，買方為紀錄在案之進口者，必須遵守目的地國家／地區

          之所有法律和法規。
宣傳

48.    本公司有權使用和發佈所有產品、鑽石和珠寶的使用環境照片，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紀錄、員工教育、市場行銷及銷售材料。
49.    本公司有權建立和維護包含買方紀錄之客戶資料庫。本公司可發佈其全部
          或部分客戶清單，但前提是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敏感資訊，並且不違反 
          適用之隱私法。

保用和保證
50.    本公司保證將產品指定為鑽石，並隨附確認已制作客制化鑽石之證書。
51.    產品獲保證在使用壽命期間不存在因合成過程引起或源自合成過程之損壞，
          不保證產品不因買方濫用或施加任何外力或在任何不利環境下（包括但不
          限於高溫或高壓、化學試劑清洗、物理撞擊、火、鐳射或拋光）造成損壞、
          損失或失竊。天然夾雜物（包括但不限於石墨、熔池、燃燒痕跡和合成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金屬夾雜物）不被視為缺陷，並且本公司不承擔與之相關
          的責任。
52.    買方承認並同意，在任何珠寶鑲嵌過程中，產品均不得受到直接的焊炬加
          熱，並且必須由隔熱罩覆蓋或保護。

責任限制
53.    對於因本公司表現造成之任何延遲、無法使用產品或產品中的任何缺陷或
          不合格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對買方或其他方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公司
          概不負責。
54.    在任何情況下，對違反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用、疏忽或任何損失和損壞而
          導致額外費用或支出之索償，不論由買方或協力廠商提出，本公司概不負
          責。
55.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均不對買方之任何利潤損失或業務損失或間接或偶
          然、後果性或特殊損失或損害負責。
56.    條款及細則項下明示之權利和彌補措施構成買方之唯一彌補措施，並且為
          本公司對買方承擔之唯一責任。

保障賠償
57.    買方應保障本公司、其代表、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並使他們免受以下原因
          可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支出、損害、索賠、責任或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

          費：
            i.  買方在條款及細則中之陳述和保用證之任何違反；或
           ii.  買方在交付材料時引起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
          iii.  本公司對訂單之交付。

糾紛解決
58.    因本採購訂單或對其所稱違約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糾紛、索償
          或差異，應由本公司與買方之間本著誠意儘快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但如未
          能和解，應提交仲裁。
59.    仲裁應由蘇黎世之國際仲裁組織提供。
60.    任何此等仲裁之決定和裁決均為最終決定，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不可抗力
61.    如果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之延誤或失敗是在沒有當事人的過失或疏忽的情
          況下造成的，則本公司不承擔任何延遲或未能履行其在採購訂單項下的義
          務的責任。就本採購訂單而言，「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不可預見和／或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發生，這些情況由於其性質而使商業行
          為不可行，包括但不限於上帝或公敵之行為、火災、洪水、戰爭行為、政
          府行為、意外、地震、爆炸、流行病、侵略、敵對行動、恐怖主義活動、
          暴動、罷工、禁運或工業騷擾。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來結束其失敗或延遲
          之表現。

可分性
62.    如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以任何理由將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定為無效、
          非法或不可執行，則該規定應被割捨，並且條款及細則之其餘部分應繼續
          視為充分有效，如同已與無效並被消除之部分一同執行一樣。如果無效部
          分之基本性導致根本無法實現採購訂單目的，本公司和買方應立即真誠地
          開始談判以彌補其無效性。

適用法律和管轄區
63.    此條款及細則將受台灣法律與台灣法院管轄。如有某條款與法律衝突，該
          條款的無效將不會影響整份條款的合法性。

完整協議
64.    採購訂單之條款及細則以及本公司與買方之間的任何後續書面修改，代表
          本公司與買方之間協定的全部條款及細則。

更動
65.    除非得本公司和買方書面同意，否則不得更改採購訂單。

 



以下訂單條款及細則（以下簡稱「條款及細則」）適用于每張採購訂單。印刷本訂
單條款及細則之簽署或接受將約束LONITE台灣【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台北101大樓37樓】（以下簡稱「本公司」）以及已簽署或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之購買者（以下簡稱「買方」）：
條款及細則之效力

1.    通過簽署此條款及細則，買方表示他／她明確地同意購買該產品，該產品  
       為在實驗室高壓和高溫下製造的原石中之鑽石。本公司使用由買方提供之 
       人類或動物毛髮、指甲或骨灰樣本中的碳和微量元素（以下簡稱「材料」）  
       並根據條款及細則中的說明加工成所謂的「紀念鑽石」。

付款
2.    在條款及細則簽署之日，買方應預付條款及細則規定下應付給本公司或其
       授權代表製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視為被沒收。
3.    採購訂單項下應付之剩餘金額必須由買方在產品交付前支付。即使產品已
       交付並轉移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間根據條款及細則規定之其他款項。
4.    所有適用之銷售稅，包括適用之進口稅、關稅或目的地國收取之其他費用 ，
       或增值稅、貨品和銷售稅或其他稅頂或關稅，應由買方支付。

付款方式
5.    付款可通過以下方式之一進行：
           i.  銀行轉帳（建議方式）；
          ii.  信用卡（Visa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但信用卡的手續費和其他與   
             信用卡付款有關之配額費用由購買者承擔；
6.    本公司收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如下：
          開戶銀行名：中國信託銀行
          開戶分行：三重分行
          金融代號：8220060
          收款人名稱：台灣艾美可爾鑽石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060-54037634-4
7.    買方可以透過本公司之授權經銷商或地區銷售／交易辦事處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進行付款。此等付款必須得到本公司之書面授權。

取消交易
8.    除以下情況外，採購訂單不得取消，交易金額不予退還。
       採購訂單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取消：
           i.  根據本公司之判斷，材料中的碳含量不足以製造任何尺寸之紀念鑽石除      
               固定之取消費用外，所有已付金額將退還給買方。本公司不保證材料將
               以其原始形。態退回。物料可免費退回，但形態可能改變，例如：出於
               處理嘗試，物料可能呈粉末狀。
9.    所有交易之取消均需支付固定取消費6,500元整，以支付運輸費用和手續費。

更換/退貨
10.    除第8條規定之情況外，交易不得取消。
11.    在產品成型及切割階段之後（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例如珠寶鑲嵌和認證
          之前），本公司將為未完成之產品拍照，以估算產品之尺寸。圖片將與發
          票一同發送予買方。發送圖片和發票後，應付款項餘額視為立即到期。
12.    如買方在開具發票後的十五（15）個西曆日內仍未付款，則將從開具發票
         日起第10天開始每天收取根據採購訂單應付金額0.1%之罰款。
13.    產品金額之最終結算應不遲於將產品交付給買方之日前五（5）個工作日
          完成，或對於以支票形式付款之交易，最終結算應不遲於產品交付日前十
          五（15）個工作日。

撤銷交易
14.    公司提供從簽署採購訂單之日起計十五（15））個工作日（扣除週六、日
          的三個西曆周）的冷靜期，在此期間內，採購訂單可被取消，除取消費用
          外，預付款項將由本公司全額退還。買方承認並同意取消訂單的任何請求
          均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公司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買方提供用於執
          行採購訂單的材料將由授權之快遞員退回或由買方親自取回。惟買方承認
          並同意，如果處理常式已經開始，則材料可能不獲退還。
15.    全額退款僅在預付款項已清繳之情況下成立。冷靜期結束後，除非公司對
          未能履行採購訂單承擔全部責任，否則預付款項將不會退還給買方。

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險
16.    本公司不會將任何智慧財產權轉讓給此採購訂單之買方。本公司根據本協
          定向買方提供之的任何商標、專利、版權、專有技術、規格、說明、計畫、
          圖紙、圖形、圖案、模型、設計或其他材料的所有權利（包括所有權及智
          慧財產權應僅歸屬本公司。除）執行採購訂單所需之程度外，買方不得未
          經事先書面許可使用或披露任何根據購買訂單包含的產品中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的資訊。

材料
17.    買方承認並同意，為製造產品，必須使用從買方提供之材料中收集的碳。
18.    如買方訂購由火化遺骸製成的產品，則買方承認並同意在火化完成後通過
          從火化遺骸中提取碳以作收集。買方訂購之產品所需的火化遺骸應在適當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以確保適合在密封、經鑒定的火化遺骸容器中處理和
          運送。
19.    本公司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功形成鑽石。在某些情況下，材料中
          的雜質將不允許鑽石生成。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果無法按照他們或死者的
          意願製造產品，死者和／或頭髮捐贈者的家庭成員和／或朋友可能會遭受
          精神痛苦。買方承擔相關之所有此類風險。
20.    買方聲明並保證：
           i.  買方對他／她為製作產品而提供之材料擁有正當的所有權。任何協力廠    
               商之主張均不影響該所有權；
          ii.  使用該材料來製作產品無需取得協力廠商共識。
         iii.  如發生與材料權利有關之任何索賠和／或糾紛，買方應負責解決此類
               索賠與糾紛，並應自費解決所有分歧。
21.    買方特此確認，他／她知道他／她為製作產品目的提供之任何材料都將受    
          到加工和純化，以獲得一套碳同位素、生物元素（如氮和鎳）、特定人或
          動物固有的微量元素，以便為製作產品提供個人化之基礎。買方同意並理
          解，在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材料將不可逆轉地失去其原始結構，並且無法
          以其原始狀態退還給他／她。
22.    買方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材料。材料可以由本公司之代表親自收集（取決於
          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由買方親自交付、或在本公司提供之安全密
          封塑膠容器或袋子中發送至本公司提供的地址。
23.    本公司強烈建議使用安全且經註冊之送遞服務，因為本公司對材料運輸過
          程中丟失的任何材料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買方承認並同意本公司將按照其內部程式使用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
          分析，為產品製作目的而純化並提取碳、備用存儲等。
25.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產品製作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從材料中提取的

          碳量可能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買方承認並同意，在進行分析之前無法評
          估材料是否包含足夠量的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認為從材料中提
          取的碳量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則他／她將可免費向本公司提交額外材料
          或獲得支付給公司的預付款之全額退款，否則有需要向買方的物料中提取
          的碳補充從自然界中獲得及純化之通用純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在製作過
          程開始後，本公司將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26.    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
          算，並已全額彌補買方或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方面的損害，本
          公司概不對買方或任何協力廠商負責。
27.    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在運送到實驗室期間造成材料損失，本公司將
          立即通知他／她有關損失，並提議允許買方免費提交其他材料或選擇獲得
          全額退款。買方特此確認，買方退還的產品預付款項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任何直接或間接或與此訂單
          有潛在聯繫協力廠商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
          其他方面損害之責任。

產品
28.    買方保證他／她瞭解並同意以下條件：
            i.  每顆鑽石均為單獨生成，可能會有內含物；
           ii.  向鑽石合成基中添加鑽石種子（可以是天然或合成的微鑽石）作為結
                晶核是所有高壓高溫鑽石合成理論的前提及基礎。
          iii. 產品的製作過程是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進行的，類似於在地殼中鑽石
                的生成，並且可能需要進行熱壓退火或BHT處理，以在有需要時改變
                其顏色；
          iv.  本公司將盡力獲得最高品質的鑽石。如需通過減輕鑽石的重量而提升
                產品質素，則本公司和買方將必須就此進行溝通和協調；
           v.  鑽石的淨度可從IF到I不等，可能無法滿足買方意願或任何對製作產品
                感興趣之協力廠商的意願；
          vi.  在產品創制作過程中存在產品丟失的風險；
         vii.  通過簽署此採購訂單，買方承擔條款及細則中與產品製造有關的所有
                風險。
        viii.  由於產品具有獨特的客制化性質，因此買方接受產品之實際顏色將受
                 制作過程z中附帶的變化影響，以下準則可供買方參考：
                         a.琥珀色⸺各種黃色和金黃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b.黃綠色⸺各種黃色和綠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c.粉紅色⸺各種粉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d.紅色⸺各種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e.藍色⸺各種藍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f.無色⸺此選項中的產品可能帶有輕微的藍色調，並且顏色在GIA
                                            級別上從D到Z不等；
                        g.產品的飽和度可能從淺薄到頗深不等。
29.    對於少於0.50克拉（含）的選件，以上平均尺寸可能會有0.05克拉的變化；
          對於大於0.50克拉（不含）的選件，其最大變化可能為0.10克拉。如果鑽
          石超出保證範圍，則無需額外付款。相反，將退還差價。
30.    如果成品的重量小於採購訂單中指定的重量，則本公司應按尺寸減小的比
          例降低產品價格。如果成品的重量大於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重量，則
          本公司不得提高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實際重量與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
          重量之間的差異，不構成本公司違反其義務，也不構成買方拒絕接受產品
          的理由。
31.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製作產品所涉及的複雜技術，產品可能無法成功製
          作。如出於任何原因導致過程失敗，從而導致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意外丟失，
          並且如果無法從剩餘物料中重新製作產品，則本公司將立即通知買方其事
          實。買方可以選擇提供額外材料，則本公司將繼續努力以免收額外費用的
          方式開發產品予買方；買方已可選擇全額退款。買方承認並同意退款為最
          終決定，並已全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與該訂單直
          接或間接或潛在相關的任何協力廠商均不承擔責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或
          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損害。買方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
          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32.    本公司與買方同意，條款及細則或採購訂單表中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
          產品製造過程取得成功之承諾或保證。本公司承諾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     
          以達到具有採購訂單表中所列特徵之產品。

額外產物
33.    公司可以透過與買方之特殊安排提供其他形狀和尺寸的產品。任何此類產
          品或服務將在與買方協商後提供，並由本公司與買方書面確認。通過這種
          特殊安排切割成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產品應遵守此條款及細則之規定。

戒指尺寸
34.    買方對確定正確之戒指尺寸承擔全部責任。由於珠寶鑲嵌之獨特客制化性
          質，本公司對不正確之戒指尺寸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對此，買方應承
          擔全部和最終責任。
35.    本公司強烈建議在買方下任何訂單之前，請當地珠寶商確定正確之戒指尺
          寸。

運送
36.    由於產品之高價值，買方承認並同意，交付只能由公司代表親自進行（取
          決於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或使用安全之快遞服務。
37.    產品之製作過程完成後，產品的所有權和風險應視為已歸屬買方。本公司
          將在產品製作完成後立即安排適當的送貨服務（例如通過快遞）。如買方
          選擇延遲交付，則本公司將每天收取一瑞士法郎之倉存費。
38.    對於在運送系統中丟失的任何產品或材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
          產品將通過人手交付或通過快遞或掛號和可追蹤郵件發送／交付。
39.    一旦買方簽署送貨服務之交付表格，則買方應被視為已接受該產品的交付。
          買方在接受交付後承擔責任，以確認產品處於可銷售狀態並與他／她的採
          購訂單相對應。如有任何差異，買方必須在十五（15）個日曆日內通知本
          公司。
40.    在交付過程中產品的任何損失必須在排定交付的十五（15）個日曆日（包
          含產品損失日）內索賠，並附員警報告和該報告經認證之德語、英語或法
          語譯文。
41.    15日後，該產品視為已獲買方接受。

時間表和交付日期
42.    在訂立訂單時，買方應獲知會大概的訂單完成日期，並告知任何可能之延
          遲。
43.    買方承認並同意，所有訂單均受上述處理時間之限制，最終交付時間將取
          決於上述處理時間和運送至最終目的地之送遞所需時間。
44.    將鑽石鑲嵌至珠寶首飾中和／或在瑞士寶石學院（SSEF）／美國寶石學
          院（GIA）／國際寶石學院（IGI）進行認證和題字將分別增加約三十（30）
          個工作日。這兩個選項的選擇將為訂單完成時間增加大約六十（60）個工
          作日。
45.    從買方付款到產品交付之平均時間為六（6）個月。但由於生產期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當時訂購之大小和當時正輪候之其他訂單，因此交貨時間可
          能會有所不同，範圍從大約三（3）個月到大約十二（12）個月不等。任
          何減價、取消訂單、退款或任何損壞均不得作為交貨延遲的依據。
46.    買方承認並同意，訂單完成條款僅為指引，並且本公司保留根據需要或根
          據製作過程、訂單量或所訂購產品的大小和／或顏色來延長這些訂單完成
          條款之權利。

紀錄在案之進口者
47.    從本公司訂購時，買方為紀錄在案之進口者，必須遵守目的地國家／地區

          之所有法律和法規。
宣傳

48.    本公司有權使用和發佈所有產品、鑽石和珠寶的使用環境照片，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紀錄、員工教育、市場行銷及銷售材料。
49.    本公司有權建立和維護包含買方紀錄之客戶資料庫。本公司可發佈其全部
          或部分客戶清單，但前提是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敏感資訊，並且不違反 
          適用之隱私法。

保用和保證
50.    本公司保證將產品指定為鑽石，並隨附確認已制作客制化鑽石之證書。
51.    產品獲保證在使用壽命期間不存在因合成過程引起或源自合成過程之損壞，
          不保證產品不因買方濫用或施加任何外力或在任何不利環境下（包括但不
          限於高溫或高壓、化學試劑清洗、物理撞擊、火、鐳射或拋光）造成損壞、
          損失或失竊。天然夾雜物（包括但不限於石墨、熔池、燃燒痕跡和合成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金屬夾雜物）不被視為缺陷，並且本公司不承擔與之相關
          的責任。
52.    買方承認並同意，在任何珠寶鑲嵌過程中，產品均不得受到直接的焊炬加
          熱，並且必須由隔熱罩覆蓋或保護。

責任限制
53.    對於因本公司表現造成之任何延遲、無法使用產品或產品中的任何缺陷或
          不合格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對買方或其他方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公司
          概不負責。
54.    在任何情況下，對違反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用、疏忽或任何損失和損壞而
          導致額外費用或支出之索償，不論由買方或協力廠商提出，本公司概不負
          責。
55.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均不對買方之任何利潤損失或業務損失或間接或偶
          然、後果性或特殊損失或損害負責。
56.    條款及細則項下明示之權利和彌補措施構成買方之唯一彌補措施，並且為
          本公司對買方承擔之唯一責任。

保障賠償
57.    買方應保障本公司、其代表、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並使他們免受以下原因
          可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支出、損害、索賠、責任或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

          費：
            i.  買方在條款及細則中之陳述和保用證之任何違反；或
           ii.  買方在交付材料時引起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
          iii.  本公司對訂單之交付。

糾紛解決
58.    因本採購訂單或對其所稱違約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糾紛、索償
          或差異，應由本公司與買方之間本著誠意儘快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但如未
          能和解，應提交仲裁。
59.    仲裁應由蘇黎世之國際仲裁組織提供。
60.    任何此等仲裁之決定和裁決均為最終決定，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不可抗力
61.    如果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之延誤或失敗是在沒有當事人的過失或疏忽的情
          況下造成的，則本公司不承擔任何延遲或未能履行其在採購訂單項下的義
          務的責任。就本採購訂單而言，「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不可預見和／或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發生，這些情況由於其性質而使商業行
          為不可行，包括但不限於上帝或公敵之行為、火災、洪水、戰爭行為、政
          府行為、意外、地震、爆炸、流行病、侵略、敵對行動、恐怖主義活動、
          暴動、罷工、禁運或工業騷擾。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來結束其失敗或延遲
          之表現。

可分性
62.    如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以任何理由將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定為無效、
          非法或不可執行，則該規定應被割捨，並且條款及細則之其餘部分應繼續
          視為充分有效，如同已與無效並被消除之部分一同執行一樣。如果無效部
          分之基本性導致根本無法實現採購訂單目的，本公司和買方應立即真誠地
          開始談判以彌補其無效性。

適用法律和管轄區
63.    此條款及細則將受台灣法律與台灣法院管轄。如有某條款與法律衝突，該
          條款的無效將不會影響整份條款的合法性。

完整協議
64.    採購訂單之條款及細則以及本公司與買方之間的任何後續書面修改，代表
          本公司與買方之間協定的全部條款及細則。

更動
65.    除非得本公司和買方書面同意，否則不得更改採購訂單。

 



以下訂單條款及細則（以下簡稱「條款及細則」）適用于每張採購訂單。印刷本訂
單條款及細則之簽署或接受將約束LONITE台灣【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台北101大樓37樓】（以下簡稱「本公司」）以及已簽署或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之購買者（以下簡稱「買方」）：
條款及細則之效力

1.    通過簽署此條款及細則，買方表示他／她明確地同意購買該產品，該產品  
       為在實驗室高壓和高溫下製造的原石中之鑽石。本公司使用由買方提供之 
       人類或動物毛髮、指甲或骨灰樣本中的碳和微量元素（以下簡稱「材料」）  
       並根據條款及細則中的說明加工成所謂的「紀念鑽石」。

付款
2.    在條款及細則簽署之日，買方應預付條款及細則規定下應付給本公司或其
       授權代表製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視為被沒收。
3.    採購訂單項下應付之剩餘金額必須由買方在產品交付前支付。即使產品已
       交付並轉移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間根據條款及細則規定之其他款項。
4.    所有適用之銷售稅，包括適用之進口稅、關稅或目的地國收取之其他費用 ，
       或增值稅、貨品和銷售稅或其他稅頂或關稅，應由買方支付。

付款方式
5.    付款可通過以下方式之一進行：
           i.  銀行轉帳（建議方式）；
          ii.  信用卡（Visa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但信用卡的手續費和其他與   
             信用卡付款有關之配額費用由購買者承擔；
6.    本公司收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如下：
          開戶銀行名：中國信託銀行
          開戶分行：三重分行
          金融代號：8220060
          收款人名稱：台灣艾美可爾鑽石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060-54037634-4
7.    買方可以透過本公司之授權經銷商或地區銷售／交易辦事處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進行付款。此等付款必須得到本公司之書面授權。

取消交易
8.    除以下情況外，採購訂單不得取消，交易金額不予退還。
       採購訂單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取消：
           i.  根據本公司之判斷，材料中的碳含量不足以製造任何尺寸之紀念鑽石除      
               固定之取消費用外，所有已付金額將退還給買方。本公司不保證材料將
               以其原始形。態退回。物料可免費退回，但形態可能改變，例如：出於
               處理嘗試，物料可能呈粉末狀。
9.    所有交易之取消均需支付固定取消費6,500元整，以支付運輸費用和手續費。

更換/退貨
10.    除第8條規定之情況外，交易不得取消。
11.    在產品成型及切割階段之後（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例如珠寶鑲嵌和認證
          之前），本公司將為未完成之產品拍照，以估算產品之尺寸。圖片將與發
          票一同發送予買方。發送圖片和發票後，應付款項餘額視為立即到期。
12.    如買方在開具發票後的十五（15）個西曆日內仍未付款，則將從開具發票
         日起第10天開始每天收取根據採購訂單應付金額0.1%之罰款。
13.    產品金額之最終結算應不遲於將產品交付給買方之日前五（5）個工作日
          完成，或對於以支票形式付款之交易，最終結算應不遲於產品交付日前十
          五（15）個工作日。

撤銷交易
14.    公司提供從簽署採購訂單之日起計十五（15））個工作日（扣除週六、日
          的三個西曆周）的冷靜期，在此期間內，採購訂單可被取消，除取消費用
          外，預付款項將由本公司全額退還。買方承認並同意取消訂單的任何請求
          均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公司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買方提供用於執
          行採購訂單的材料將由授權之快遞員退回或由買方親自取回。惟買方承認
          並同意，如果處理常式已經開始，則材料可能不獲退還。
15.    全額退款僅在預付款項已清繳之情況下成立。冷靜期結束後，除非公司對
          未能履行採購訂單承擔全部責任，否則預付款項將不會退還給買方。

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險
16.    本公司不會將任何智慧財產權轉讓給此採購訂單之買方。本公司根據本協
          定向買方提供之的任何商標、專利、版權、專有技術、規格、說明、計畫、
          圖紙、圖形、圖案、模型、設計或其他材料的所有權利（包括所有權及智
          慧財產權應僅歸屬本公司。除）執行採購訂單所需之程度外，買方不得未
          經事先書面許可使用或披露任何根據購買訂單包含的產品中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的資訊。

材料
17.    買方承認並同意，為製造產品，必須使用從買方提供之材料中收集的碳。
18.    如買方訂購由火化遺骸製成的產品，則買方承認並同意在火化完成後通過
          從火化遺骸中提取碳以作收集。買方訂購之產品所需的火化遺骸應在適當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以確保適合在密封、經鑒定的火化遺骸容器中處理和
          運送。
19.    本公司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功形成鑽石。在某些情況下，材料中
          的雜質將不允許鑽石生成。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果無法按照他們或死者的
          意願製造產品，死者和／或頭髮捐贈者的家庭成員和／或朋友可能會遭受
          精神痛苦。買方承擔相關之所有此類風險。
20.    買方聲明並保證：
           i.  買方對他／她為製作產品而提供之材料擁有正當的所有權。任何協力廠    
               商之主張均不影響該所有權；
          ii.  使用該材料來製作產品無需取得協力廠商共識。
         iii.  如發生與材料權利有關之任何索賠和／或糾紛，買方應負責解決此類
               索賠與糾紛，並應自費解決所有分歧。
21.    買方特此確認，他／她知道他／她為製作產品目的提供之任何材料都將受    
          到加工和純化，以獲得一套碳同位素、生物元素（如氮和鎳）、特定人或
          動物固有的微量元素，以便為製作產品提供個人化之基礎。買方同意並理
          解，在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材料將不可逆轉地失去其原始結構，並且無法
          以其原始狀態退還給他／她。
22.    買方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材料。材料可以由本公司之代表親自收集（取決於
          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由買方親自交付、或在本公司提供之安全密
          封塑膠容器或袋子中發送至本公司提供的地址。
23.    本公司強烈建議使用安全且經註冊之送遞服務，因為本公司對材料運輸過
          程中丟失的任何材料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買方承認並同意本公司將按照其內部程式使用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
          分析，為產品製作目的而純化並提取碳、備用存儲等。
25.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產品製作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從材料中提取的

          碳量可能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買方承認並同意，在進行分析之前無法評
          估材料是否包含足夠量的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認為從材料中提
          取的碳量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則他／她將可免費向本公司提交額外材料
          或獲得支付給公司的預付款之全額退款，否則有需要向買方的物料中提取
          的碳補充從自然界中獲得及純化之通用純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在製作過
          程開始後，本公司將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26.    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
          算，並已全額彌補買方或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方面的損害，本
          公司概不對買方或任何協力廠商負責。
27.    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在運送到實驗室期間造成材料損失，本公司將
          立即通知他／她有關損失，並提議允許買方免費提交其他材料或選擇獲得
          全額退款。買方特此確認，買方退還的產品預付款項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任何直接或間接或與此訂單
          有潛在聯繫協力廠商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
          其他方面損害之責任。

產品
28.    買方保證他／她瞭解並同意以下條件：
            i.  每顆鑽石均為單獨生成，可能會有內含物；
           ii.  向鑽石合成基中添加鑽石種子（可以是天然或合成的微鑽石）作為結
                晶核是所有高壓高溫鑽石合成理論的前提及基礎。
          iii. 產品的製作過程是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進行的，類似於在地殼中鑽石
                的生成，並且可能需要進行熱壓退火或BHT處理，以在有需要時改變
                其顏色；
          iv.  本公司將盡力獲得最高品質的鑽石。如需通過減輕鑽石的重量而提升
                產品質素，則本公司和買方將必須就此進行溝通和協調；
           v.  鑽石的淨度可從IF到I不等，可能無法滿足買方意願或任何對製作產品
                感興趣之協力廠商的意願；
          vi.  在產品創制作過程中存在產品丟失的風險；
         vii.  通過簽署此採購訂單，買方承擔條款及細則中與產品製造有關的所有
                風險。
        viii.  由於產品具有獨特的客制化性質，因此買方接受產品之實際顏色將受
                 制作過程z中附帶的變化影響，以下準則可供買方參考：
                         a.琥珀色⸺各種黃色和金黃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b.黃綠色⸺各種黃色和綠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c.粉紅色⸺各種粉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d.紅色⸺各種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e.藍色⸺各種藍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f.無色⸺此選項中的產品可能帶有輕微的藍色調，並且顏色在GIA
                                            級別上從D到Z不等；
                        g.產品的飽和度可能從淺薄到頗深不等。
29.    對於少於0.50克拉（含）的選件，以上平均尺寸可能會有0.05克拉的變化；
          對於大於0.50克拉（不含）的選件，其最大變化可能為0.10克拉。如果鑽
          石超出保證範圍，則無需額外付款。相反，將退還差價。
30.    如果成品的重量小於採購訂單中指定的重量，則本公司應按尺寸減小的比
          例降低產品價格。如果成品的重量大於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重量，則
          本公司不得提高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實際重量與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
          重量之間的差異，不構成本公司違反其義務，也不構成買方拒絕接受產品
          的理由。
31.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製作產品所涉及的複雜技術，產品可能無法成功製
          作。如出於任何原因導致過程失敗，從而導致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意外丟失，
          並且如果無法從剩餘物料中重新製作產品，則本公司將立即通知買方其事
          實。買方可以選擇提供額外材料，則本公司將繼續努力以免收額外費用的
          方式開發產品予買方；買方已可選擇全額退款。買方承認並同意退款為最
          終決定，並已全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與該訂單直
          接或間接或潛在相關的任何協力廠商均不承擔責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或
          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損害。買方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
          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32.    本公司與買方同意，條款及細則或採購訂單表中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
          產品製造過程取得成功之承諾或保證。本公司承諾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     
          以達到具有採購訂單表中所列特徵之產品。

額外產物
33.    公司可以透過與買方之特殊安排提供其他形狀和尺寸的產品。任何此類產
          品或服務將在與買方協商後提供，並由本公司與買方書面確認。通過這種
          特殊安排切割成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產品應遵守此條款及細則之規定。

戒指尺寸
34.    買方對確定正確之戒指尺寸承擔全部責任。由於珠寶鑲嵌之獨特客制化性
          質，本公司對不正確之戒指尺寸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對此，買方應承
          擔全部和最終責任。
35.    本公司強烈建議在買方下任何訂單之前，請當地珠寶商確定正確之戒指尺
          寸。

運送
36.    由於產品之高價值，買方承認並同意，交付只能由公司代表親自進行（取
          決於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或使用安全之快遞服務。
37.    產品之製作過程完成後，產品的所有權和風險應視為已歸屬買方。本公司
          將在產品製作完成後立即安排適當的送貨服務（例如通過快遞）。如買方
          選擇延遲交付，則本公司將每天收取一瑞士法郎之倉存費。
38.    對於在運送系統中丟失的任何產品或材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
          產品將通過人手交付或通過快遞或掛號和可追蹤郵件發送／交付。
39.    一旦買方簽署送貨服務之交付表格，則買方應被視為已接受該產品的交付。
          買方在接受交付後承擔責任，以確認產品處於可銷售狀態並與他／她的採
          購訂單相對應。如有任何差異，買方必須在十五（15）個日曆日內通知本
          公司。
40.    在交付過程中產品的任何損失必須在排定交付的十五（15）個日曆日（包
          含產品損失日）內索賠，並附員警報告和該報告經認證之德語、英語或法
          語譯文。
41.    15日後，該產品視為已獲買方接受。

時間表和交付日期
42.    在訂立訂單時，買方應獲知會大概的訂單完成日期，並告知任何可能之延
          遲。
43.    買方承認並同意，所有訂單均受上述處理時間之限制，最終交付時間將取
          決於上述處理時間和運送至最終目的地之送遞所需時間。
44.    將鑽石鑲嵌至珠寶首飾中和／或在瑞士寶石學院（SSEF）／美國寶石學
          院（GIA）／國際寶石學院（IGI）進行認證和題字將分別增加約三十（30）
          個工作日。這兩個選項的選擇將為訂單完成時間增加大約六十（60）個工
          作日。
45.    從買方付款到產品交付之平均時間為六（6）個月。但由於生產期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當時訂購之大小和當時正輪候之其他訂單，因此交貨時間可
          能會有所不同，範圍從大約三（3）個月到大約十二（12）個月不等。任
          何減價、取消訂單、退款或任何損壞均不得作為交貨延遲的依據。
46.    買方承認並同意，訂單完成條款僅為指引，並且本公司保留根據需要或根
          據製作過程、訂單量或所訂購產品的大小和／或顏色來延長這些訂單完成
          條款之權利。

紀錄在案之進口者
47.    從本公司訂購時，買方為紀錄在案之進口者，必須遵守目的地國家／地區

          之所有法律和法規。
宣傳

48.    本公司有權使用和發佈所有產品、鑽石和珠寶的使用環境照片，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紀錄、員工教育、市場行銷及銷售材料。
49.    本公司有權建立和維護包含買方紀錄之客戶資料庫。本公司可發佈其全部
          或部分客戶清單，但前提是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敏感資訊，並且不違反 
          適用之隱私法。

保用和保證
50.    本公司保證將產品指定為鑽石，並隨附確認已制作客制化鑽石之證書。
51.    產品獲保證在使用壽命期間不存在因合成過程引起或源自合成過程之損壞，
          不保證產品不因買方濫用或施加任何外力或在任何不利環境下（包括但不
          限於高溫或高壓、化學試劑清洗、物理撞擊、火、鐳射或拋光）造成損壞、
          損失或失竊。天然夾雜物（包括但不限於石墨、熔池、燃燒痕跡和合成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金屬夾雜物）不被視為缺陷，並且本公司不承擔與之相關
          的責任。
52.    買方承認並同意，在任何珠寶鑲嵌過程中，產品均不得受到直接的焊炬加
          熱，並且必須由隔熱罩覆蓋或保護。

責任限制
53.    對於因本公司表現造成之任何延遲、無法使用產品或產品中的任何缺陷或
          不合格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對買方或其他方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公司
          概不負責。
54.    在任何情況下，對違反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用、疏忽或任何損失和損壞而
          導致額外費用或支出之索償，不論由買方或協力廠商提出，本公司概不負
          責。
55.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均不對買方之任何利潤損失或業務損失或間接或偶
          然、後果性或特殊損失或損害負責。
56.    條款及細則項下明示之權利和彌補措施構成買方之唯一彌補措施，並且為
          本公司對買方承擔之唯一責任。

保障賠償
57.    買方應保障本公司、其代表、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並使他們免受以下原因
          可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支出、損害、索賠、責任或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

          費：
            i.  買方在條款及細則中之陳述和保用證之任何違反；或
           ii.  買方在交付材料時引起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
          iii.  本公司對訂單之交付。

糾紛解決
58.    因本採購訂單或對其所稱違約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糾紛、索償
          或差異，應由本公司與買方之間本著誠意儘快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但如未
          能和解，應提交仲裁。
59.    仲裁應由蘇黎世之國際仲裁組織提供。
60.    任何此等仲裁之決定和裁決均為最終決定，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不可抗力
61.    如果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之延誤或失敗是在沒有當事人的過失或疏忽的情
          況下造成的，則本公司不承擔任何延遲或未能履行其在採購訂單項下的義
          務的責任。就本採購訂單而言，「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不可預見和／或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發生，這些情況由於其性質而使商業行
          為不可行，包括但不限於上帝或公敵之行為、火災、洪水、戰爭行為、政
          府行為、意外、地震、爆炸、流行病、侵略、敵對行動、恐怖主義活動、
          暴動、罷工、禁運或工業騷擾。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來結束其失敗或延遲
          之表現。

可分性
62.    如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以任何理由將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定為無效、
          非法或不可執行，則該規定應被割捨，並且條款及細則之其餘部分應繼續
          視為充分有效，如同已與無效並被消除之部分一同執行一樣。如果無效部
          分之基本性導致根本無法實現採購訂單目的，本公司和買方應立即真誠地
          開始談判以彌補其無效性。

適用法律和管轄區
63.    此條款及細則將受台灣法律與台灣法院管轄。如有某條款與法律衝突，該
          條款的無效將不會影響整份條款的合法性。

完整協議
64.    採購訂單之條款及細則以及本公司與買方之間的任何後續書面修改，代表
          本公司與買方之間協定的全部條款及細則。

更動
65.    除非得本公司和買方書面同意，否則不得更改採購訂單。

 



以下訂單條款及細則（以下簡稱「條款及細則」）適用于每張採購訂單。印刷本訂
單條款及細則之簽署或接受將約束LONITE台灣【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台北101大樓37樓】（以下簡稱「本公司」）以及已簽署或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之購買者（以下簡稱「買方」）：
條款及細則之效力

1.    通過簽署此條款及細則，買方表示他／她明確地同意購買該產品，該產品  
       為在實驗室高壓和高溫下製造的原石中之鑽石。本公司使用由買方提供之 
       人類或動物毛髮、指甲或骨灰樣本中的碳和微量元素（以下簡稱「材料」）  
       並根據條款及細則中的說明加工成所謂的「紀念鑽石」。

付款
2.    在條款及細則簽署之日，買方應預付條款及細則規定下應付給本公司或其
       授權代表製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視為被沒收。
3.    採購訂單項下應付之剩餘金額必須由買方在產品交付前支付。即使產品已
       交付並轉移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間根據條款及細則規定之其他款項。
4.    所有適用之銷售稅，包括適用之進口稅、關稅或目的地國收取之其他費用 ，
       或增值稅、貨品和銷售稅或其他稅頂或關稅，應由買方支付。

付款方式
5.    付款可通過以下方式之一進行：
           i.  銀行轉帳（建議方式）；
          ii.  信用卡（Visa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但信用卡的手續費和其他與   
             信用卡付款有關之配額費用由購買者承擔；
6.    本公司收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如下：
          開戶銀行名：中國信託銀行
          開戶分行：三重分行
          金融代號：8220060
          收款人名稱：台灣艾美可爾鑽石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060-54037634-4
7.    買方可以透過本公司之授權經銷商或地區銷售／交易辦事處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進行付款。此等付款必須得到本公司之書面授權。

取消交易
8.    除以下情況外，採購訂單不得取消，交易金額不予退還。
       採購訂單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取消：
           i.  根據本公司之判斷，材料中的碳含量不足以製造任何尺寸之紀念鑽石除      
               固定之取消費用外，所有已付金額將退還給買方。本公司不保證材料將
               以其原始形。態退回。物料可免費退回，但形態可能改變，例如：出於
               處理嘗試，物料可能呈粉末狀。
9.    所有交易之取消均需支付固定取消費6,500元整，以支付運輸費用和手續費。

更換/退貨
10.    除第8條規定之情況外，交易不得取消。
11.    在產品成型及切割階段之後（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例如珠寶鑲嵌和認證
          之前），本公司將為未完成之產品拍照，以估算產品之尺寸。圖片將與發
          票一同發送予買方。發送圖片和發票後，應付款項餘額視為立即到期。
12.    如買方在開具發票後的十五（15）個西曆日內仍未付款，則將從開具發票
         日起第10天開始每天收取根據採購訂單應付金額0.1%之罰款。
13.    產品金額之最終結算應不遲於將產品交付給買方之日前五（5）個工作日
          完成，或對於以支票形式付款之交易，最終結算應不遲於產品交付日前十
          五（15）個工作日。

撤銷交易
14.    公司提供從簽署採購訂單之日起計十五（15））個工作日（扣除週六、日
          的三個西曆周）的冷靜期，在此期間內，採購訂單可被取消，除取消費用
          外，預付款項將由本公司全額退還。買方承認並同意取消訂單的任何請求
          均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公司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買方提供用於執
          行採購訂單的材料將由授權之快遞員退回或由買方親自取回。惟買方承認
          並同意，如果處理常式已經開始，則材料可能不獲退還。
15.    全額退款僅在預付款項已清繳之情況下成立。冷靜期結束後，除非公司對
          未能履行採購訂單承擔全部責任，否則預付款項將不會退還給買方。

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險
16.    本公司不會將任何智慧財產權轉讓給此採購訂單之買方。本公司根據本協
          定向買方提供之的任何商標、專利、版權、專有技術、規格、說明、計畫、
          圖紙、圖形、圖案、模型、設計或其他材料的所有權利（包括所有權及智
          慧財產權應僅歸屬本公司。除）執行採購訂單所需之程度外，買方不得未
          經事先書面許可使用或披露任何根據購買訂單包含的產品中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的資訊。

材料
17.    買方承認並同意，為製造產品，必須使用從買方提供之材料中收集的碳。
18.    如買方訂購由火化遺骸製成的產品，則買方承認並同意在火化完成後通過
          從火化遺骸中提取碳以作收集。買方訂購之產品所需的火化遺骸應在適當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以確保適合在密封、經鑒定的火化遺骸容器中處理和
          運送。
19.    本公司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功形成鑽石。在某些情況下，材料中
          的雜質將不允許鑽石生成。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果無法按照他們或死者的
          意願製造產品，死者和／或頭髮捐贈者的家庭成員和／或朋友可能會遭受
          精神痛苦。買方承擔相關之所有此類風險。
20.    買方聲明並保證：
           i.  買方對他／她為製作產品而提供之材料擁有正當的所有權。任何協力廠    
               商之主張均不影響該所有權；
          ii.  使用該材料來製作產品無需取得協力廠商共識。
         iii.  如發生與材料權利有關之任何索賠和／或糾紛，買方應負責解決此類
               索賠與糾紛，並應自費解決所有分歧。
21.    買方特此確認，他／她知道他／她為製作產品目的提供之任何材料都將受    
          到加工和純化，以獲得一套碳同位素、生物元素（如氮和鎳）、特定人或
          動物固有的微量元素，以便為製作產品提供個人化之基礎。買方同意並理
          解，在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材料將不可逆轉地失去其原始結構，並且無法
          以其原始狀態退還給他／她。
22.    買方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材料。材料可以由本公司之代表親自收集（取決於
          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由買方親自交付、或在本公司提供之安全密
          封塑膠容器或袋子中發送至本公司提供的地址。
23.    本公司強烈建議使用安全且經註冊之送遞服務，因為本公司對材料運輸過
          程中丟失的任何材料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買方承認並同意本公司將按照其內部程式使用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
          分析，為產品製作目的而純化並提取碳、備用存儲等。
25.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產品製作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從材料中提取的

          碳量可能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買方承認並同意，在進行分析之前無法評
          估材料是否包含足夠量的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認為從材料中提
          取的碳量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則他／她將可免費向本公司提交額外材料
          或獲得支付給公司的預付款之全額退款，否則有需要向買方的物料中提取
          的碳補充從自然界中獲得及純化之通用純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在製作過
          程開始後，本公司將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26.    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
          算，並已全額彌補買方或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方面的損害，本
          公司概不對買方或任何協力廠商負責。
27.    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在運送到實驗室期間造成材料損失，本公司將
          立即通知他／她有關損失，並提議允許買方免費提交其他材料或選擇獲得
          全額退款。買方特此確認，買方退還的產品預付款項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任何直接或間接或與此訂單
          有潛在聯繫協力廠商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
          其他方面損害之責任。

產品
28.    買方保證他／她瞭解並同意以下條件：
            i.  每顆鑽石均為單獨生成，可能會有內含物；
           ii.  向鑽石合成基中添加鑽石種子（可以是天然或合成的微鑽石）作為結
                晶核是所有高壓高溫鑽石合成理論的前提及基礎。
          iii. 產品的製作過程是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進行的，類似於在地殼中鑽石
                的生成，並且可能需要進行熱壓退火或BHT處理，以在有需要時改變
                其顏色；
          iv.  本公司將盡力獲得最高品質的鑽石。如需通過減輕鑽石的重量而提升
                產品質素，則本公司和買方將必須就此進行溝通和協調；
           v.  鑽石的淨度可從IF到I不等，可能無法滿足買方意願或任何對製作產品
                感興趣之協力廠商的意願；
          vi.  在產品創制作過程中存在產品丟失的風險；
         vii.  通過簽署此採購訂單，買方承擔條款及細則中與產品製造有關的所有
                風險。
        viii.  由於產品具有獨特的客制化性質，因此買方接受產品之實際顏色將受
                 制作過程z中附帶的變化影響，以下準則可供買方參考：
                         a.琥珀色⸺各種黃色和金黃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b.黃綠色⸺各種黃色和綠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c.粉紅色⸺各種粉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d.紅色⸺各種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e.藍色⸺各種藍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f.無色⸺此選項中的產品可能帶有輕微的藍色調，並且顏色在GIA
                                            級別上從D到Z不等；
                        g.產品的飽和度可能從淺薄到頗深不等。
29.    對於少於0.50克拉（含）的選件，以上平均尺寸可能會有0.05克拉的變化；
          對於大於0.50克拉（不含）的選件，其最大變化可能為0.10克拉。如果鑽
          石超出保證範圍，則無需額外付款。相反，將退還差價。
30.    如果成品的重量小於採購訂單中指定的重量，則本公司應按尺寸減小的比
          例降低產品價格。如果成品的重量大於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重量，則
          本公司不得提高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實際重量與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
          重量之間的差異，不構成本公司違反其義務，也不構成買方拒絕接受產品
          的理由。
31.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製作產品所涉及的複雜技術，產品可能無法成功製
          作。如出於任何原因導致過程失敗，從而導致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意外丟失，
          並且如果無法從剩餘物料中重新製作產品，則本公司將立即通知買方其事
          實。買方可以選擇提供額外材料，則本公司將繼續努力以免收額外費用的
          方式開發產品予買方；買方已可選擇全額退款。買方承認並同意退款為最
          終決定，並已全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與該訂單直
          接或間接或潛在相關的任何協力廠商均不承擔責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或
          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損害。買方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
          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32.    本公司與買方同意，條款及細則或採購訂單表中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
          產品製造過程取得成功之承諾或保證。本公司承諾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     
          以達到具有採購訂單表中所列特徵之產品。

額外產物
33.    公司可以透過與買方之特殊安排提供其他形狀和尺寸的產品。任何此類產
          品或服務將在與買方協商後提供，並由本公司與買方書面確認。通過這種
          特殊安排切割成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產品應遵守此條款及細則之規定。

戒指尺寸
34.    買方對確定正確之戒指尺寸承擔全部責任。由於珠寶鑲嵌之獨特客制化性
          質，本公司對不正確之戒指尺寸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對此，買方應承
          擔全部和最終責任。
35.    本公司強烈建議在買方下任何訂單之前，請當地珠寶商確定正確之戒指尺
          寸。

運送
36.    由於產品之高價值，買方承認並同意，交付只能由公司代表親自進行（取
          決於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或使用安全之快遞服務。
37.    產品之製作過程完成後，產品的所有權和風險應視為已歸屬買方。本公司
          將在產品製作完成後立即安排適當的送貨服務（例如通過快遞）。如買方
          選擇延遲交付，則本公司將每天收取一瑞士法郎之倉存費。
38.    對於在運送系統中丟失的任何產品或材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
          產品將通過人手交付或通過快遞或掛號和可追蹤郵件發送／交付。
39.    一旦買方簽署送貨服務之交付表格，則買方應被視為已接受該產品的交付。
          買方在接受交付後承擔責任，以確認產品處於可銷售狀態並與他／她的採
          購訂單相對應。如有任何差異，買方必須在十五（15）個日曆日內通知本
          公司。
40.    在交付過程中產品的任何損失必須在排定交付的十五（15）個日曆日（包
          含產品損失日）內索賠，並附員警報告和該報告經認證之德語、英語或法
          語譯文。
41.    15日後，該產品視為已獲買方接受。

時間表和交付日期
42.    在訂立訂單時，買方應獲知會大概的訂單完成日期，並告知任何可能之延
          遲。
43.    買方承認並同意，所有訂單均受上述處理時間之限制，最終交付時間將取
          決於上述處理時間和運送至最終目的地之送遞所需時間。
44.    將鑽石鑲嵌至珠寶首飾中和／或在瑞士寶石學院（SSEF）／美國寶石學
          院（GIA）／國際寶石學院（IGI）進行認證和題字將分別增加約三十（30）
          個工作日。這兩個選項的選擇將為訂單完成時間增加大約六十（60）個工
          作日。
45.    從買方付款到產品交付之平均時間為六（6）個月。但由於生產期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當時訂購之大小和當時正輪候之其他訂單，因此交貨時間可
          能會有所不同，範圍從大約三（3）個月到大約十二（12）個月不等。任
          何減價、取消訂單、退款或任何損壞均不得作為交貨延遲的依據。
46.    買方承認並同意，訂單完成條款僅為指引，並且本公司保留根據需要或根
          據製作過程、訂單量或所訂購產品的大小和／或顏色來延長這些訂單完成
          條款之權利。

紀錄在案之進口者
47.    從本公司訂購時，買方為紀錄在案之進口者，必須遵守目的地國家／地區

          之所有法律和法規。
宣傳

48.    本公司有權使用和發佈所有產品、鑽石和珠寶的使用環境照片，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紀錄、員工教育、市場行銷及銷售材料。
49.    本公司有權建立和維護包含買方紀錄之客戶資料庫。本公司可發佈其全部
          或部分客戶清單，但前提是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敏感資訊，並且不違反 
          適用之隱私法。

保用和保證
50.    本公司保證將產品指定為鑽石，並隨附確認已制作客制化鑽石之證書。
51.    產品獲保證在使用壽命期間不存在因合成過程引起或源自合成過程之損壞，
          不保證產品不因買方濫用或施加任何外力或在任何不利環境下（包括但不
          限於高溫或高壓、化學試劑清洗、物理撞擊、火、鐳射或拋光）造成損壞、
          損失或失竊。天然夾雜物（包括但不限於石墨、熔池、燃燒痕跡和合成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金屬夾雜物）不被視為缺陷，並且本公司不承擔與之相關
          的責任。
52.    買方承認並同意，在任何珠寶鑲嵌過程中，產品均不得受到直接的焊炬加
          熱，並且必須由隔熱罩覆蓋或保護。

責任限制
53.    對於因本公司表現造成之任何延遲、無法使用產品或產品中的任何缺陷或
          不合格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對買方或其他方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公司
          概不負責。
54.    在任何情況下，對違反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用、疏忽或任何損失和損壞而
          導致額外費用或支出之索償，不論由買方或協力廠商提出，本公司概不負
          責。
55.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均不對買方之任何利潤損失或業務損失或間接或偶
          然、後果性或特殊損失或損害負責。
56.    條款及細則項下明示之權利和彌補措施構成買方之唯一彌補措施，並且為
          本公司對買方承擔之唯一責任。

保障賠償
57.    買方應保障本公司、其代表、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並使他們免受以下原因
          可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支出、損害、索賠、責任或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

          費：
            i.  買方在條款及細則中之陳述和保用證之任何違反；或
           ii.  買方在交付材料時引起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
          iii.  本公司對訂單之交付。

糾紛解決
58.    因本採購訂單或對其所稱違約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糾紛、索償
          或差異，應由本公司與買方之間本著誠意儘快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但如未
          能和解，應提交仲裁。
59.    仲裁應由蘇黎世之國際仲裁組織提供。
60.    任何此等仲裁之決定和裁決均為最終決定，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不可抗力
61.    如果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之延誤或失敗是在沒有當事人的過失或疏忽的情
          況下造成的，則本公司不承擔任何延遲或未能履行其在採購訂單項下的義
          務的責任。就本採購訂單而言，「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不可預見和／或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發生，這些情況由於其性質而使商業行
          為不可行，包括但不限於上帝或公敵之行為、火災、洪水、戰爭行為、政
          府行為、意外、地震、爆炸、流行病、侵略、敵對行動、恐怖主義活動、
          暴動、罷工、禁運或工業騷擾。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來結束其失敗或延遲
          之表現。

可分性
62.    如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以任何理由將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定為無效、
          非法或不可執行，則該規定應被割捨，並且條款及細則之其餘部分應繼續
          視為充分有效，如同已與無效並被消除之部分一同執行一樣。如果無效部
          分之基本性導致根本無法實現採購訂單目的，本公司和買方應立即真誠地
          開始談判以彌補其無效性。

適用法律和管轄區
63.    此條款及細則將受台灣法律與台灣法院管轄。如有某條款與法律衝突，該
          條款的無效將不會影響整份條款的合法性。

完整協議
64.    採購訂單之條款及細則以及本公司與買方之間的任何後續書面修改，代表
          本公司與買方之間協定的全部條款及細則。

更動
65.    除非得本公司和買方書面同意，否則不得更改採購訂單。

 



以下訂單條款及細則（以下簡稱「條款及細則」）適用于每張採購訂單。印刷本訂
單條款及細則之簽署或接受將約束LONITE台灣【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台北101大樓37樓】（以下簡稱「本公司」）以及已簽署或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之購買者（以下簡稱「買方」）：
條款及細則之效力

1.    通過簽署此條款及細則，買方表示他／她明確地同意購買該產品，該產品  
       為在實驗室高壓和高溫下製造的原石中之鑽石。本公司使用由買方提供之 
       人類或動物毛髮、指甲或骨灰樣本中的碳和微量元素（以下簡稱「材料」）  
       並根據條款及細則中的說明加工成所謂的「紀念鑽石」。

付款
2.    在條款及細則簽署之日，買方應預付條款及細則規定下應付給本公司或其
       授權代表製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視為被沒收。
3.    採購訂單項下應付之剩餘金額必須由買方在產品交付前支付。即使產品已
       交付並轉移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間根據條款及細則規定之其他款項。
4.    所有適用之銷售稅，包括適用之進口稅、關稅或目的地國收取之其他費用 ，
       或增值稅、貨品和銷售稅或其他稅頂或關稅，應由買方支付。

付款方式
5.    付款可通過以下方式之一進行：
           i.  銀行轉帳（建議方式）；
          ii.  信用卡（Visa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但信用卡的手續費和其他與   
             信用卡付款有關之配額費用由購買者承擔；
6.    本公司收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如下：
          開戶銀行名：中國信託銀行
          開戶分行：三重分行
          金融代號：8220060
          收款人名稱：台灣艾美可爾鑽石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060-54037634-4
7.    買方可以透過本公司之授權經銷商或地區銷售／交易辦事處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進行付款。此等付款必須得到本公司之書面授權。

取消交易
8.    除以下情況外，採購訂單不得取消，交易金額不予退還。
       採購訂單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取消：
           i.  根據本公司之判斷，材料中的碳含量不足以製造任何尺寸之紀念鑽石除      
               固定之取消費用外，所有已付金額將退還給買方。本公司不保證材料將
               以其原始形。態退回。物料可免費退回，但形態可能改變，例如：出於
               處理嘗試，物料可能呈粉末狀。
9.    所有交易之取消均需支付固定取消費6,500元整，以支付運輸費用和手續費。

更換/退貨
10.    除第8條規定之情況外，交易不得取消。
11.    在產品成型及切割階段之後（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例如珠寶鑲嵌和認證
          之前），本公司將為未完成之產品拍照，以估算產品之尺寸。圖片將與發
          票一同發送予買方。發送圖片和發票後，應付款項餘額視為立即到期。
12.    如買方在開具發票後的十五（15）個西曆日內仍未付款，則將從開具發票
         日起第10天開始每天收取根據採購訂單應付金額0.1%之罰款。
13.    產品金額之最終結算應不遲於將產品交付給買方之日前五（5）個工作日
          完成，或對於以支票形式付款之交易，最終結算應不遲於產品交付日前十
          五（15）個工作日。

撤銷交易
14.    公司提供從簽署採購訂單之日起計十五（15））個工作日（扣除週六、日
          的三個西曆周）的冷靜期，在此期間內，採購訂單可被取消，除取消費用
          外，預付款項將由本公司全額退還。買方承認並同意取消訂單的任何請求
          均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公司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買方提供用於執
          行採購訂單的材料將由授權之快遞員退回或由買方親自取回。惟買方承認
          並同意，如果處理常式已經開始，則材料可能不獲退還。
15.    全額退款僅在預付款項已清繳之情況下成立。冷靜期結束後，除非公司對
          未能履行採購訂單承擔全部責任，否則預付款項將不會退還給買方。

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險
16.    本公司不會將任何智慧財產權轉讓給此採購訂單之買方。本公司根據本協
          定向買方提供之的任何商標、專利、版權、專有技術、規格、說明、計畫、
          圖紙、圖形、圖案、模型、設計或其他材料的所有權利（包括所有權及智
          慧財產權應僅歸屬本公司。除）執行採購訂單所需之程度外，買方不得未
          經事先書面許可使用或披露任何根據購買訂單包含的產品中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的資訊。

材料
17.    買方承認並同意，為製造產品，必須使用從買方提供之材料中收集的碳。
18.    如買方訂購由火化遺骸製成的產品，則買方承認並同意在火化完成後通過
          從火化遺骸中提取碳以作收集。買方訂購之產品所需的火化遺骸應在適當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以確保適合在密封、經鑒定的火化遺骸容器中處理和
          運送。
19.    本公司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功形成鑽石。在某些情況下，材料中
          的雜質將不允許鑽石生成。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果無法按照他們或死者的
          意願製造產品，死者和／或頭髮捐贈者的家庭成員和／或朋友可能會遭受
          精神痛苦。買方承擔相關之所有此類風險。
20.    買方聲明並保證：
           i.  買方對他／她為製作產品而提供之材料擁有正當的所有權。任何協力廠    
               商之主張均不影響該所有權；
          ii.  使用該材料來製作產品無需取得協力廠商共識。
         iii.  如發生與材料權利有關之任何索賠和／或糾紛，買方應負責解決此類
               索賠與糾紛，並應自費解決所有分歧。
21.    買方特此確認，他／她知道他／她為製作產品目的提供之任何材料都將受    
          到加工和純化，以獲得一套碳同位素、生物元素（如氮和鎳）、特定人或
          動物固有的微量元素，以便為製作產品提供個人化之基礎。買方同意並理
          解，在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材料將不可逆轉地失去其原始結構，並且無法
          以其原始狀態退還給他／她。
22.    買方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材料。材料可以由本公司之代表親自收集（取決於
          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由買方親自交付、或在本公司提供之安全密
          封塑膠容器或袋子中發送至本公司提供的地址。
23.    本公司強烈建議使用安全且經註冊之送遞服務，因為本公司對材料運輸過
          程中丟失的任何材料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買方承認並同意本公司將按照其內部程式使用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
          分析，為產品製作目的而純化並提取碳、備用存儲等。
25.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產品製作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從材料中提取的

          碳量可能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買方承認並同意，在進行分析之前無法評
          估材料是否包含足夠量的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認為從材料中提
          取的碳量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則他／她將可免費向本公司提交額外材料
          或獲得支付給公司的預付款之全額退款，否則有需要向買方的物料中提取
          的碳補充從自然界中獲得及純化之通用純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在製作過
          程開始後，本公司將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26.    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
          算，並已全額彌補買方或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方面的損害，本
          公司概不對買方或任何協力廠商負責。
27.    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在運送到實驗室期間造成材料損失，本公司將
          立即通知他／她有關損失，並提議允許買方免費提交其他材料或選擇獲得
          全額退款。買方特此確認，買方退還的產品預付款項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任何直接或間接或與此訂單
          有潛在聯繫協力廠商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
          其他方面損害之責任。

產品
28.    買方保證他／她瞭解並同意以下條件：
            i.  每顆鑽石均為單獨生成，可能會有內含物；
           ii.  向鑽石合成基中添加鑽石種子（可以是天然或合成的微鑽石）作為結
                晶核是所有高壓高溫鑽石合成理論的前提及基礎。
          iii. 產品的製作過程是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進行的，類似於在地殼中鑽石
                的生成，並且可能需要進行熱壓退火或BHT處理，以在有需要時改變
                其顏色；
          iv.  本公司將盡力獲得最高品質的鑽石。如需通過減輕鑽石的重量而提升
                產品質素，則本公司和買方將必須就此進行溝通和協調；
           v.  鑽石的淨度可從IF到I不等，可能無法滿足買方意願或任何對製作產品
                感興趣之協力廠商的意願；
          vi.  在產品創制作過程中存在產品丟失的風險；
         vii.  通過簽署此採購訂單，買方承擔條款及細則中與產品製造有關的所有
                風險。
        viii.  由於產品具有獨特的客制化性質，因此買方接受產品之實際顏色將受
                 制作過程z中附帶的變化影響，以下準則可供買方參考：
                         a.琥珀色⸺各種黃色和金黃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b.黃綠色⸺各種黃色和綠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c.粉紅色⸺各種粉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d.紅色⸺各種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e.藍色⸺各種藍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f.無色⸺此選項中的產品可能帶有輕微的藍色調，並且顏色在GIA
                                            級別上從D到Z不等；
                        g.產品的飽和度可能從淺薄到頗深不等。
29.    對於少於0.50克拉（含）的選件，以上平均尺寸可能會有0.05克拉的變化；
          對於大於0.50克拉（不含）的選件，其最大變化可能為0.10克拉。如果鑽
          石超出保證範圍，則無需額外付款。相反，將退還差價。
30.    如果成品的重量小於採購訂單中指定的重量，則本公司應按尺寸減小的比
          例降低產品價格。如果成品的重量大於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重量，則
          本公司不得提高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實際重量與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
          重量之間的差異，不構成本公司違反其義務，也不構成買方拒絕接受產品
          的理由。
31.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製作產品所涉及的複雜技術，產品可能無法成功製
          作。如出於任何原因導致過程失敗，從而導致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意外丟失，
          並且如果無法從剩餘物料中重新製作產品，則本公司將立即通知買方其事
          實。買方可以選擇提供額外材料，則本公司將繼續努力以免收額外費用的
          方式開發產品予買方；買方已可選擇全額退款。買方承認並同意退款為最
          終決定，並已全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與該訂單直
          接或間接或潛在相關的任何協力廠商均不承擔責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或
          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損害。買方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
          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32.    本公司與買方同意，條款及細則或採購訂單表中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
          產品製造過程取得成功之承諾或保證。本公司承諾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     
          以達到具有採購訂單表中所列特徵之產品。

額外產物
33.    公司可以透過與買方之特殊安排提供其他形狀和尺寸的產品。任何此類產
          品或服務將在與買方協商後提供，並由本公司與買方書面確認。通過這種
          特殊安排切割成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產品應遵守此條款及細則之規定。

戒指尺寸
34.    買方對確定正確之戒指尺寸承擔全部責任。由於珠寶鑲嵌之獨特客制化性
          質，本公司對不正確之戒指尺寸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對此，買方應承
          擔全部和最終責任。
35.    本公司強烈建議在買方下任何訂單之前，請當地珠寶商確定正確之戒指尺
          寸。

運送
36.    由於產品之高價值，買方承認並同意，交付只能由公司代表親自進行（取
          決於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或使用安全之快遞服務。
37.    產品之製作過程完成後，產品的所有權和風險應視為已歸屬買方。本公司
          將在產品製作完成後立即安排適當的送貨服務（例如通過快遞）。如買方
          選擇延遲交付，則本公司將每天收取一瑞士法郎之倉存費。
38.    對於在運送系統中丟失的任何產品或材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
          產品將通過人手交付或通過快遞或掛號和可追蹤郵件發送／交付。
39.    一旦買方簽署送貨服務之交付表格，則買方應被視為已接受該產品的交付。
          買方在接受交付後承擔責任，以確認產品處於可銷售狀態並與他／她的採
          購訂單相對應。如有任何差異，買方必須在十五（15）個日曆日內通知本
          公司。
40.    在交付過程中產品的任何損失必須在排定交付的十五（15）個日曆日（包
          含產品損失日）內索賠，並附員警報告和該報告經認證之德語、英語或法
          語譯文。
41.    15日後，該產品視為已獲買方接受。

時間表和交付日期
42.    在訂立訂單時，買方應獲知會大概的訂單完成日期，並告知任何可能之延
          遲。
43.    買方承認並同意，所有訂單均受上述處理時間之限制，最終交付時間將取
          決於上述處理時間和運送至最終目的地之送遞所需時間。
44.    將鑽石鑲嵌至珠寶首飾中和／或在瑞士寶石學院（SSEF）／美國寶石學
          院（GIA）／國際寶石學院（IGI）進行認證和題字將分別增加約三十（30）
          個工作日。這兩個選項的選擇將為訂單完成時間增加大約六十（60）個工
          作日。
45.    從買方付款到產品交付之平均時間為六（6）個月。但由於生產期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當時訂購之大小和當時正輪候之其他訂單，因此交貨時間可
          能會有所不同，範圍從大約三（3）個月到大約十二（12）個月不等。任
          何減價、取消訂單、退款或任何損壞均不得作為交貨延遲的依據。
46.    買方承認並同意，訂單完成條款僅為指引，並且本公司保留根據需要或根
          據製作過程、訂單量或所訂購產品的大小和／或顏色來延長這些訂單完成
          條款之權利。

紀錄在案之進口者
47.    從本公司訂購時，買方為紀錄在案之進口者，必須遵守目的地國家／地區

          之所有法律和法規。
宣傳

48.    本公司有權使用和發佈所有產品、鑽石和珠寶的使用環境照片，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紀錄、員工教育、市場行銷及銷售材料。
49.    本公司有權建立和維護包含買方紀錄之客戶資料庫。本公司可發佈其全部
          或部分客戶清單，但前提是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敏感資訊，並且不違反 
          適用之隱私法。

保用和保證
50.    本公司保證將產品指定為鑽石，並隨附確認已制作客制化鑽石之證書。
51.    產品獲保證在使用壽命期間不存在因合成過程引起或源自合成過程之損壞，
          不保證產品不因買方濫用或施加任何外力或在任何不利環境下（包括但不
          限於高溫或高壓、化學試劑清洗、物理撞擊、火、鐳射或拋光）造成損壞、
          損失或失竊。天然夾雜物（包括但不限於石墨、熔池、燃燒痕跡和合成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金屬夾雜物）不被視為缺陷，並且本公司不承擔與之相關
          的責任。
52.    買方承認並同意，在任何珠寶鑲嵌過程中，產品均不得受到直接的焊炬加
          熱，並且必須由隔熱罩覆蓋或保護。

責任限制
53.    對於因本公司表現造成之任何延遲、無法使用產品或產品中的任何缺陷或
          不合格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對買方或其他方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公司
          概不負責。
54.    在任何情況下，對違反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用、疏忽或任何損失和損壞而
          導致額外費用或支出之索償，不論由買方或協力廠商提出，本公司概不負
          責。
55.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均不對買方之任何利潤損失或業務損失或間接或偶
          然、後果性或特殊損失或損害負責。
56.    條款及細則項下明示之權利和彌補措施構成買方之唯一彌補措施，並且為
          本公司對買方承擔之唯一責任。

保障賠償
57.    買方應保障本公司、其代表、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並使他們免受以下原因
          可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支出、損害、索賠、責任或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

          費：
            i.  買方在條款及細則中之陳述和保用證之任何違反；或
           ii.  買方在交付材料時引起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
          iii.  本公司對訂單之交付。

糾紛解決
58.    因本採購訂單或對其所稱違約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糾紛、索償
          或差異，應由本公司與買方之間本著誠意儘快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但如未
          能和解，應提交仲裁。
59.    仲裁應由蘇黎世之國際仲裁組織提供。
60.    任何此等仲裁之決定和裁決均為最終決定，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不可抗力
61.    如果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之延誤或失敗是在沒有當事人的過失或疏忽的情
          況下造成的，則本公司不承擔任何延遲或未能履行其在採購訂單項下的義
          務的責任。就本採購訂單而言，「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不可預見和／或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發生，這些情況由於其性質而使商業行
          為不可行，包括但不限於上帝或公敵之行為、火災、洪水、戰爭行為、政
          府行為、意外、地震、爆炸、流行病、侵略、敵對行動、恐怖主義活動、
          暴動、罷工、禁運或工業騷擾。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來結束其失敗或延遲
          之表現。

可分性
62.    如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以任何理由將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定為無效、
          非法或不可執行，則該規定應被割捨，並且條款及細則之其餘部分應繼續
          視為充分有效，如同已與無效並被消除之部分一同執行一樣。如果無效部
          分之基本性導致根本無法實現採購訂單目的，本公司和買方應立即真誠地
          開始談判以彌補其無效性。

適用法律和管轄區
63.    此條款及細則將受台灣法律與台灣法院管轄。如有某條款與法律衝突，該
          條款的無效將不會影響整份條款的合法性。

完整協議
64.    採購訂單之條款及細則以及本公司與買方之間的任何後續書面修改，代表
          本公司與買方之間協定的全部條款及細則。

更動
65.    除非得本公司和買方書面同意，否則不得更改採購訂單。

 



以下訂單條款及細則（以下簡稱「條款及細則」）適用于每張採購訂單。印刷本訂
單條款及細則之簽署或接受將約束LONITE台灣【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台北101大樓37樓】（以下簡稱「本公司」）以及已簽署或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之購買者（以下簡稱「買方」）：
條款及細則之效力

1.    通過簽署此條款及細則，買方表示他／她明確地同意購買該產品，該產品  
       為在實驗室高壓和高溫下製造的原石中之鑽石。本公司使用由買方提供之 
       人類或動物毛髮、指甲或骨灰樣本中的碳和微量元素（以下簡稱「材料」）  
       並根據條款及細則中的說明加工成所謂的「紀念鑽石」。

付款
2.    在條款及細則簽署之日，買方應預付條款及細則規定下應付給本公司或其
       授權代表製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視為被沒收。
3.    採購訂單項下應付之剩餘金額必須由買方在產品交付前支付。即使產品已
       交付並轉移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間根據條款及細則規定之其他款項。
4.    所有適用之銷售稅，包括適用之進口稅、關稅或目的地國收取之其他費用 ，
       或增值稅、貨品和銷售稅或其他稅頂或關稅，應由買方支付。

付款方式
5.    付款可通過以下方式之一進行：
           i.  銀行轉帳（建議方式）；
          ii.  信用卡（Visa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但信用卡的手續費和其他與   
             信用卡付款有關之配額費用由購買者承擔；
6.    本公司收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如下：
          開戶銀行名：中國信託銀行
          開戶分行：三重分行
          金融代號：8220060
          收款人名稱：台灣艾美可爾鑽石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060-54037634-4
7.    買方可以透過本公司之授權經銷商或地區銷售／交易辦事處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進行付款。此等付款必須得到本公司之書面授權。

取消交易
8.    除以下情況外，採購訂單不得取消，交易金額不予退還。
       採購訂單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取消：
           i.  根據本公司之判斷，材料中的碳含量不足以製造任何尺寸之紀念鑽石除      
               固定之取消費用外，所有已付金額將退還給買方。本公司不保證材料將
               以其原始形。態退回。物料可免費退回，但形態可能改變，例如：出於
               處理嘗試，物料可能呈粉末狀。
9.    所有交易之取消均需支付固定取消費6,500元整，以支付運輸費用和手續費。

更換/退貨
10.    除第8條規定之情況外，交易不得取消。
11.    在產品成型及切割階段之後（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例如珠寶鑲嵌和認證
          之前），本公司將為未完成之產品拍照，以估算產品之尺寸。圖片將與發
          票一同發送予買方。發送圖片和發票後，應付款項餘額視為立即到期。
12.    如買方在開具發票後的十五（15）個西曆日內仍未付款，則將從開具發票
         日起第10天開始每天收取根據採購訂單應付金額0.1%之罰款。
13.    產品金額之最終結算應不遲於將產品交付給買方之日前五（5）個工作日
          完成，或對於以支票形式付款之交易，最終結算應不遲於產品交付日前十
          五（15）個工作日。

撤銷交易
14.    公司提供從簽署採購訂單之日起計十五（15））個工作日（扣除週六、日
          的三個西曆周）的冷靜期，在此期間內，採購訂單可被取消，除取消費用
          外，預付款項將由本公司全額退還。買方承認並同意取消訂單的任何請求
          均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公司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買方提供用於執
          行採購訂單的材料將由授權之快遞員退回或由買方親自取回。惟買方承認
          並同意，如果處理常式已經開始，則材料可能不獲退還。
15.    全額退款僅在預付款項已清繳之情況下成立。冷靜期結束後，除非公司對
          未能履行採購訂單承擔全部責任，否則預付款項將不會退還給買方。

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險
16.    本公司不會將任何智慧財產權轉讓給此採購訂單之買方。本公司根據本協
          定向買方提供之的任何商標、專利、版權、專有技術、規格、說明、計畫、
          圖紙、圖形、圖案、模型、設計或其他材料的所有權利（包括所有權及智
          慧財產權應僅歸屬本公司。除）執行採購訂單所需之程度外，買方不得未
          經事先書面許可使用或披露任何根據購買訂單包含的產品中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的資訊。

材料
17.    買方承認並同意，為製造產品，必須使用從買方提供之材料中收集的碳。
18.    如買方訂購由火化遺骸製成的產品，則買方承認並同意在火化完成後通過
          從火化遺骸中提取碳以作收集。買方訂購之產品所需的火化遺骸應在適當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以確保適合在密封、經鑒定的火化遺骸容器中處理和
          運送。
19.    本公司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功形成鑽石。在某些情況下，材料中
          的雜質將不允許鑽石生成。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果無法按照他們或死者的
          意願製造產品，死者和／或頭髮捐贈者的家庭成員和／或朋友可能會遭受
          精神痛苦。買方承擔相關之所有此類風險。
20.    買方聲明並保證：
           i.  買方對他／她為製作產品而提供之材料擁有正當的所有權。任何協力廠    
               商之主張均不影響該所有權；
          ii.  使用該材料來製作產品無需取得協力廠商共識。
         iii.  如發生與材料權利有關之任何索賠和／或糾紛，買方應負責解決此類
               索賠與糾紛，並應自費解決所有分歧。
21.    買方特此確認，他／她知道他／她為製作產品目的提供之任何材料都將受    
          到加工和純化，以獲得一套碳同位素、生物元素（如氮和鎳）、特定人或
          動物固有的微量元素，以便為製作產品提供個人化之基礎。買方同意並理
          解，在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材料將不可逆轉地失去其原始結構，並且無法
          以其原始狀態退還給他／她。
22.    買方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材料。材料可以由本公司之代表親自收集（取決於
          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由買方親自交付、或在本公司提供之安全密
          封塑膠容器或袋子中發送至本公司提供的地址。
23.    本公司強烈建議使用安全且經註冊之送遞服務，因為本公司對材料運輸過
          程中丟失的任何材料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買方承認並同意本公司將按照其內部程式使用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
          分析，為產品製作目的而純化並提取碳、備用存儲等。
25.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產品製作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從材料中提取的

          碳量可能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買方承認並同意，在進行分析之前無法評
          估材料是否包含足夠量的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認為從材料中提
          取的碳量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則他／她將可免費向本公司提交額外材料
          或獲得支付給公司的預付款之全額退款，否則有需要向買方的物料中提取
          的碳補充從自然界中獲得及純化之通用純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在製作過
          程開始後，本公司將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26.    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
          算，並已全額彌補買方或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方面的損害，本
          公司概不對買方或任何協力廠商負責。
27.    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在運送到實驗室期間造成材料損失，本公司將
          立即通知他／她有關損失，並提議允許買方免費提交其他材料或選擇獲得
          全額退款。買方特此確認，買方退還的產品預付款項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任何直接或間接或與此訂單
          有潛在聯繫協力廠商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
          其他方面損害之責任。

產品
28.    買方保證他／她瞭解並同意以下條件：
            i.  每顆鑽石均為單獨生成，可能會有內含物；
           ii.  向鑽石合成基中添加鑽石種子（可以是天然或合成的微鑽石）作為結
                晶核是所有高壓高溫鑽石合成理論的前提及基礎。
          iii. 產品的製作過程是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進行的，類似於在地殼中鑽石
                的生成，並且可能需要進行熱壓退火或BHT處理，以在有需要時改變
                其顏色；
          iv.  本公司將盡力獲得最高品質的鑽石。如需通過減輕鑽石的重量而提升
                產品質素，則本公司和買方將必須就此進行溝通和協調；
           v.  鑽石的淨度可從IF到I不等，可能無法滿足買方意願或任何對製作產品
                感興趣之協力廠商的意願；
          vi.  在產品創制作過程中存在產品丟失的風險；
         vii.  通過簽署此採購訂單，買方承擔條款及細則中與產品製造有關的所有
                風險。
        viii.  由於產品具有獨特的客制化性質，因此買方接受產品之實際顏色將受
                 制作過程z中附帶的變化影響，以下準則可供買方參考：
                         a.琥珀色⸺各種黃色和金黃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b.黃綠色⸺各種黃色和綠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c.粉紅色⸺各種粉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d.紅色⸺各種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e.藍色⸺各種藍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f.無色⸺此選項中的產品可能帶有輕微的藍色調，並且顏色在GIA
                                            級別上從D到Z不等；
                        g.產品的飽和度可能從淺薄到頗深不等。
29.    對於少於0.50克拉（含）的選件，以上平均尺寸可能會有0.05克拉的變化；
          對於大於0.50克拉（不含）的選件，其最大變化可能為0.10克拉。如果鑽
          石超出保證範圍，則無需額外付款。相反，將退還差價。
30.    如果成品的重量小於採購訂單中指定的重量，則本公司應按尺寸減小的比
          例降低產品價格。如果成品的重量大於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重量，則
          本公司不得提高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實際重量與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
          重量之間的差異，不構成本公司違反其義務，也不構成買方拒絕接受產品
          的理由。
31.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製作產品所涉及的複雜技術，產品可能無法成功製
          作。如出於任何原因導致過程失敗，從而導致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意外丟失，
          並且如果無法從剩餘物料中重新製作產品，則本公司將立即通知買方其事
          實。買方可以選擇提供額外材料，則本公司將繼續努力以免收額外費用的
          方式開發產品予買方；買方已可選擇全額退款。買方承認並同意退款為最
          終決定，並已全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與該訂單直
          接或間接或潛在相關的任何協力廠商均不承擔責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或
          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損害。買方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
          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32.    本公司與買方同意，條款及細則或採購訂單表中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
          產品製造過程取得成功之承諾或保證。本公司承諾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     
          以達到具有採購訂單表中所列特徵之產品。

額外產物
33.    公司可以透過與買方之特殊安排提供其他形狀和尺寸的產品。任何此類產
          品或服務將在與買方協商後提供，並由本公司與買方書面確認。通過這種
          特殊安排切割成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產品應遵守此條款及細則之規定。

戒指尺寸
34.    買方對確定正確之戒指尺寸承擔全部責任。由於珠寶鑲嵌之獨特客制化性
          質，本公司對不正確之戒指尺寸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對此，買方應承
          擔全部和最終責任。
35.    本公司強烈建議在買方下任何訂單之前，請當地珠寶商確定正確之戒指尺
          寸。

運送
36.    由於產品之高價值，買方承認並同意，交付只能由公司代表親自進行（取
          決於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或使用安全之快遞服務。
37.    產品之製作過程完成後，產品的所有權和風險應視為已歸屬買方。本公司
          將在產品製作完成後立即安排適當的送貨服務（例如通過快遞）。如買方
          選擇延遲交付，則本公司將每天收取一瑞士法郎之倉存費。
38.    對於在運送系統中丟失的任何產品或材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
          產品將通過人手交付或通過快遞或掛號和可追蹤郵件發送／交付。
39.    一旦買方簽署送貨服務之交付表格，則買方應被視為已接受該產品的交付。
          買方在接受交付後承擔責任，以確認產品處於可銷售狀態並與他／她的採
          購訂單相對應。如有任何差異，買方必須在十五（15）個日曆日內通知本
          公司。
40.    在交付過程中產品的任何損失必須在排定交付的十五（15）個日曆日（包
          含產品損失日）內索賠，並附員警報告和該報告經認證之德語、英語或法
          語譯文。
41.    15日後，該產品視為已獲買方接受。

時間表和交付日期
42.    在訂立訂單時，買方應獲知會大概的訂單完成日期，並告知任何可能之延
          遲。
43.    買方承認並同意，所有訂單均受上述處理時間之限制，最終交付時間將取
          決於上述處理時間和運送至最終目的地之送遞所需時間。
44.    將鑽石鑲嵌至珠寶首飾中和／或在瑞士寶石學院（SSEF）／美國寶石學
          院（GIA）／國際寶石學院（IGI）進行認證和題字將分別增加約三十（30）
          個工作日。這兩個選項的選擇將為訂單完成時間增加大約六十（60）個工
          作日。
45.    從買方付款到產品交付之平均時間為六（6）個月。但由於生產期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當時訂購之大小和當時正輪候之其他訂單，因此交貨時間可
          能會有所不同，範圍從大約三（3）個月到大約十二（12）個月不等。任
          何減價、取消訂單、退款或任何損壞均不得作為交貨延遲的依據。
46.    買方承認並同意，訂單完成條款僅為指引，並且本公司保留根據需要或根
          據製作過程、訂單量或所訂購產品的大小和／或顏色來延長這些訂單完成
          條款之權利。

紀錄在案之進口者
47.    從本公司訂購時，買方為紀錄在案之進口者，必須遵守目的地國家／地區

          之所有法律和法規。
宣傳

48.    本公司有權使用和發佈所有產品、鑽石和珠寶的使用環境照片，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紀錄、員工教育、市場行銷及銷售材料。
49.    本公司有權建立和維護包含買方紀錄之客戶資料庫。本公司可發佈其全部
          或部分客戶清單，但前提是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敏感資訊，並且不違反 
          適用之隱私法。

保用和保證
50.    本公司保證將產品指定為鑽石，並隨附確認已制作客制化鑽石之證書。
51.    產品獲保證在使用壽命期間不存在因合成過程引起或源自合成過程之損壞，
          不保證產品不因買方濫用或施加任何外力或在任何不利環境下（包括但不
          限於高溫或高壓、化學試劑清洗、物理撞擊、火、鐳射或拋光）造成損壞、
          損失或失竊。天然夾雜物（包括但不限於石墨、熔池、燃燒痕跡和合成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金屬夾雜物）不被視為缺陷，並且本公司不承擔與之相關
          的責任。
52.    買方承認並同意，在任何珠寶鑲嵌過程中，產品均不得受到直接的焊炬加
          熱，並且必須由隔熱罩覆蓋或保護。

責任限制
53.    對於因本公司表現造成之任何延遲、無法使用產品或產品中的任何缺陷或
          不合格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對買方或其他方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公司
          概不負責。
54.    在任何情況下，對違反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用、疏忽或任何損失和損壞而
          導致額外費用或支出之索償，不論由買方或協力廠商提出，本公司概不負
          責。
55.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均不對買方之任何利潤損失或業務損失或間接或偶
          然、後果性或特殊損失或損害負責。
56.    條款及細則項下明示之權利和彌補措施構成買方之唯一彌補措施，並且為
          本公司對買方承擔之唯一責任。

保障賠償
57.    買方應保障本公司、其代表、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並使他們免受以下原因
          可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支出、損害、索賠、責任或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

          費：
            i.  買方在條款及細則中之陳述和保用證之任何違反；或
           ii.  買方在交付材料時引起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
          iii.  本公司對訂單之交付。

糾紛解決
58.    因本採購訂單或對其所稱違約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糾紛、索償
          或差異，應由本公司與買方之間本著誠意儘快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但如未
          能和解，應提交仲裁。
59.    仲裁應由蘇黎世之國際仲裁組織提供。
60.    任何此等仲裁之決定和裁決均為最終決定，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不可抗力
61.    如果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之延誤或失敗是在沒有當事人的過失或疏忽的情
          況下造成的，則本公司不承擔任何延遲或未能履行其在採購訂單項下的義
          務的責任。就本採購訂單而言，「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不可預見和／或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發生，這些情況由於其性質而使商業行
          為不可行，包括但不限於上帝或公敵之行為、火災、洪水、戰爭行為、政
          府行為、意外、地震、爆炸、流行病、侵略、敵對行動、恐怖主義活動、
          暴動、罷工、禁運或工業騷擾。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來結束其失敗或延遲
          之表現。

可分性
62.    如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以任何理由將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定為無效、
          非法或不可執行，則該規定應被割捨，並且條款及細則之其餘部分應繼續
          視為充分有效，如同已與無效並被消除之部分一同執行一樣。如果無效部
          分之基本性導致根本無法實現採購訂單目的，本公司和買方應立即真誠地
          開始談判以彌補其無效性。

適用法律和管轄區
63.    此條款及細則將受台灣法律與台灣法院管轄。如有某條款與法律衝突，該
          條款的無效將不會影響整份條款的合法性。

完整協議
64.    採購訂單之條款及細則以及本公司與買方之間的任何後續書面修改，代表
          本公司與買方之間協定的全部條款及細則。

更動
65.    除非得本公司和買方書面同意，否則不得更改採購訂單。

 



以下訂單條款及細則（以下簡稱「條款及細則」）適用于每張採購訂單。印刷本訂
單條款及細則之簽署或接受將約束LONITE台灣【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台北101大樓37樓】（以下簡稱「本公司」）以及已簽署或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之購買者（以下簡稱「買方」）：
條款及細則之效力

1.    通過簽署此條款及細則，買方表示他／她明確地同意購買該產品，該產品  
       為在實驗室高壓和高溫下製造的原石中之鑽石。本公司使用由買方提供之 
       人類或動物毛髮、指甲或骨灰樣本中的碳和微量元素（以下簡稱「材料」）  
       並根據條款及細則中的說明加工成所謂的「紀念鑽石」。

付款
2.    在條款及細則簽署之日，買方應預付條款及細則規定下應付給本公司或其
       授權代表製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視為被沒收。
3.    採購訂單項下應付之剩餘金額必須由買方在產品交付前支付。即使產品已
       交付並轉移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間根據條款及細則規定之其他款項。
4.    所有適用之銷售稅，包括適用之進口稅、關稅或目的地國收取之其他費用 ，
       或增值稅、貨品和銷售稅或其他稅頂或關稅，應由買方支付。

付款方式
5.    付款可通過以下方式之一進行：
           i.  銀行轉帳（建議方式）；
          ii.  信用卡（Visa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但信用卡的手續費和其他與   
             信用卡付款有關之配額費用由購買者承擔；
6.    本公司收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如下：
          開戶銀行名：中國信託銀行
          開戶分行：三重分行
          金融代號：8220060
          收款人名稱：台灣艾美可爾鑽石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060-54037634-4
7.    買方可以透過本公司之授權經銷商或地區銷售／交易辦事處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進行付款。此等付款必須得到本公司之書面授權。

取消交易
8.    除以下情況外，採購訂單不得取消，交易金額不予退還。
       採購訂單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取消：
           i.  根據本公司之判斷，材料中的碳含量不足以製造任何尺寸之紀念鑽石除      
               固定之取消費用外，所有已付金額將退還給買方。本公司不保證材料將
               以其原始形。態退回。物料可免費退回，但形態可能改變，例如：出於
               處理嘗試，物料可能呈粉末狀。
9.    所有交易之取消均需支付固定取消費6,500元整，以支付運輸費用和手續費。

更換/退貨
10.    除第8條規定之情況外，交易不得取消。
11.    在產品成型及切割階段之後（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例如珠寶鑲嵌和認證
          之前），本公司將為未完成之產品拍照，以估算產品之尺寸。圖片將與發
          票一同發送予買方。發送圖片和發票後，應付款項餘額視為立即到期。
12.    如買方在開具發票後的十五（15）個西曆日內仍未付款，則將從開具發票
         日起第10天開始每天收取根據採購訂單應付金額0.1%之罰款。
13.    產品金額之最終結算應不遲於將產品交付給買方之日前五（5）個工作日
          完成，或對於以支票形式付款之交易，最終結算應不遲於產品交付日前十
          五（15）個工作日。

撤銷交易
14.    公司提供從簽署採購訂單之日起計十五（15））個工作日（扣除週六、日
          的三個西曆周）的冷靜期，在此期間內，採購訂單可被取消，除取消費用
          外，預付款項將由本公司全額退還。買方承認並同意取消訂單的任何請求
          均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公司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買方提供用於執
          行採購訂單的材料將由授權之快遞員退回或由買方親自取回。惟買方承認
          並同意，如果處理常式已經開始，則材料可能不獲退還。
15.    全額退款僅在預付款項已清繳之情況下成立。冷靜期結束後，除非公司對
          未能履行採購訂單承擔全部責任，否則預付款項將不會退還給買方。

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險
16.    本公司不會將任何智慧財產權轉讓給此採購訂單之買方。本公司根據本協
          定向買方提供之的任何商標、專利、版權、專有技術、規格、說明、計畫、
          圖紙、圖形、圖案、模型、設計或其他材料的所有權利（包括所有權及智
          慧財產權應僅歸屬本公司。除）執行採購訂單所需之程度外，買方不得未
          經事先書面許可使用或披露任何根據購買訂單包含的產品中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的資訊。

材料
17.    買方承認並同意，為製造產品，必須使用從買方提供之材料中收集的碳。
18.    如買方訂購由火化遺骸製成的產品，則買方承認並同意在火化完成後通過
          從火化遺骸中提取碳以作收集。買方訂購之產品所需的火化遺骸應在適當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以確保適合在密封、經鑒定的火化遺骸容器中處理和
          運送。
19.    本公司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功形成鑽石。在某些情況下，材料中
          的雜質將不允許鑽石生成。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果無法按照他們或死者的
          意願製造產品，死者和／或頭髮捐贈者的家庭成員和／或朋友可能會遭受
          精神痛苦。買方承擔相關之所有此類風險。
20.    買方聲明並保證：
           i.  買方對他／她為製作產品而提供之材料擁有正當的所有權。任何協力廠    
               商之主張均不影響該所有權；
          ii.  使用該材料來製作產品無需取得協力廠商共識。
         iii.  如發生與材料權利有關之任何索賠和／或糾紛，買方應負責解決此類
               索賠與糾紛，並應自費解決所有分歧。
21.    買方特此確認，他／她知道他／她為製作產品目的提供之任何材料都將受    
          到加工和純化，以獲得一套碳同位素、生物元素（如氮和鎳）、特定人或
          動物固有的微量元素，以便為製作產品提供個人化之基礎。買方同意並理
          解，在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材料將不可逆轉地失去其原始結構，並且無法
          以其原始狀態退還給他／她。
22.    買方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材料。材料可以由本公司之代表親自收集（取決於
          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由買方親自交付、或在本公司提供之安全密
          封塑膠容器或袋子中發送至本公司提供的地址。
23.    本公司強烈建議使用安全且經註冊之送遞服務，因為本公司對材料運輸過
          程中丟失的任何材料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買方承認並同意本公司將按照其內部程式使用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
          分析，為產品製作目的而純化並提取碳、備用存儲等。
25.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產品製作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從材料中提取的

          碳量可能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買方承認並同意，在進行分析之前無法評
          估材料是否包含足夠量的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認為從材料中提
          取的碳量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則他／她將可免費向本公司提交額外材料
          或獲得支付給公司的預付款之全額退款，否則有需要向買方的物料中提取
          的碳補充從自然界中獲得及純化之通用純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在製作過
          程開始後，本公司將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26.    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
          算，並已全額彌補買方或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方面的損害，本
          公司概不對買方或任何協力廠商負責。
27.    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在運送到實驗室期間造成材料損失，本公司將
          立即通知他／她有關損失，並提議允許買方免費提交其他材料或選擇獲得
          全額退款。買方特此確認，買方退還的產品預付款項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任何直接或間接或與此訂單
          有潛在聯繫協力廠商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
          其他方面損害之責任。

產品
28.    買方保證他／她瞭解並同意以下條件：
            i.  每顆鑽石均為單獨生成，可能會有內含物；
           ii.  向鑽石合成基中添加鑽石種子（可以是天然或合成的微鑽石）作為結
                晶核是所有高壓高溫鑽石合成理論的前提及基礎。
          iii. 產品的製作過程是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進行的，類似於在地殼中鑽石
                的生成，並且可能需要進行熱壓退火或BHT處理，以在有需要時改變
                其顏色；
          iv.  本公司將盡力獲得最高品質的鑽石。如需通過減輕鑽石的重量而提升
                產品質素，則本公司和買方將必須就此進行溝通和協調；
           v.  鑽石的淨度可從IF到I不等，可能無法滿足買方意願或任何對製作產品
                感興趣之協力廠商的意願；
          vi.  在產品創制作過程中存在產品丟失的風險；
         vii.  通過簽署此採購訂單，買方承擔條款及細則中與產品製造有關的所有
                風險。
        viii.  由於產品具有獨特的客制化性質，因此買方接受產品之實際顏色將受
                 制作過程z中附帶的變化影響，以下準則可供買方參考：
                         a.琥珀色⸺各種黃色和金黃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b.黃綠色⸺各種黃色和綠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c.粉紅色⸺各種粉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d.紅色⸺各種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e.藍色⸺各種藍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f.無色⸺此選項中的產品可能帶有輕微的藍色調，並且顏色在GIA
                                            級別上從D到Z不等；
                        g.產品的飽和度可能從淺薄到頗深不等。
29.    對於少於0.50克拉（含）的選件，以上平均尺寸可能會有0.05克拉的變化；
          對於大於0.50克拉（不含）的選件，其最大變化可能為0.10克拉。如果鑽
          石超出保證範圍，則無需額外付款。相反，將退還差價。
30.    如果成品的重量小於採購訂單中指定的重量，則本公司應按尺寸減小的比
          例降低產品價格。如果成品的重量大於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重量，則
          本公司不得提高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實際重量與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
          重量之間的差異，不構成本公司違反其義務，也不構成買方拒絕接受產品
          的理由。
31.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製作產品所涉及的複雜技術，產品可能無法成功製
          作。如出於任何原因導致過程失敗，從而導致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意外丟失，
          並且如果無法從剩餘物料中重新製作產品，則本公司將立即通知買方其事
          實。買方可以選擇提供額外材料，則本公司將繼續努力以免收額外費用的
          方式開發產品予買方；買方已可選擇全額退款。買方承認並同意退款為最
          終決定，並已全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與該訂單直
          接或間接或潛在相關的任何協力廠商均不承擔責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或
          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損害。買方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
          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32.    本公司與買方同意，條款及細則或採購訂單表中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
          產品製造過程取得成功之承諾或保證。本公司承諾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     
          以達到具有採購訂單表中所列特徵之產品。

額外產物
33.    公司可以透過與買方之特殊安排提供其他形狀和尺寸的產品。任何此類產
          品或服務將在與買方協商後提供，並由本公司與買方書面確認。通過這種
          特殊安排切割成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產品應遵守此條款及細則之規定。

戒指尺寸
34.    買方對確定正確之戒指尺寸承擔全部責任。由於珠寶鑲嵌之獨特客制化性
          質，本公司對不正確之戒指尺寸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對此，買方應承
          擔全部和最終責任。
35.    本公司強烈建議在買方下任何訂單之前，請當地珠寶商確定正確之戒指尺
          寸。

運送
36.    由於產品之高價值，買方承認並同意，交付只能由公司代表親自進行（取
          決於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或使用安全之快遞服務。
37.    產品之製作過程完成後，產品的所有權和風險應視為已歸屬買方。本公司
          將在產品製作完成後立即安排適當的送貨服務（例如通過快遞）。如買方
          選擇延遲交付，則本公司將每天收取一瑞士法郎之倉存費。
38.    對於在運送系統中丟失的任何產品或材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
          產品將通過人手交付或通過快遞或掛號和可追蹤郵件發送／交付。
39.    一旦買方簽署送貨服務之交付表格，則買方應被視為已接受該產品的交付。
          買方在接受交付後承擔責任，以確認產品處於可銷售狀態並與他／她的採
          購訂單相對應。如有任何差異，買方必須在十五（15）個日曆日內通知本
          公司。
40.    在交付過程中產品的任何損失必須在排定交付的十五（15）個日曆日（包
          含產品損失日）內索賠，並附員警報告和該報告經認證之德語、英語或法
          語譯文。
41.    15日後，該產品視為已獲買方接受。

時間表和交付日期
42.    在訂立訂單時，買方應獲知會大概的訂單完成日期，並告知任何可能之延
          遲。
43.    買方承認並同意，所有訂單均受上述處理時間之限制，最終交付時間將取
          決於上述處理時間和運送至最終目的地之送遞所需時間。
44.    將鑽石鑲嵌至珠寶首飾中和／或在瑞士寶石學院（SSEF）／美國寶石學
          院（GIA）／國際寶石學院（IGI）進行認證和題字將分別增加約三十（30）
          個工作日。這兩個選項的選擇將為訂單完成時間增加大約六十（60）個工
          作日。
45.    從買方付款到產品交付之平均時間為六（6）個月。但由於生產期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當時訂購之大小和當時正輪候之其他訂單，因此交貨時間可
          能會有所不同，範圍從大約三（3）個月到大約十二（12）個月不等。任
          何減價、取消訂單、退款或任何損壞均不得作為交貨延遲的依據。
46.    買方承認並同意，訂單完成條款僅為指引，並且本公司保留根據需要或根
          據製作過程、訂單量或所訂購產品的大小和／或顏色來延長這些訂單完成
          條款之權利。

紀錄在案之進口者
47.    從本公司訂購時，買方為紀錄在案之進口者，必須遵守目的地國家／地區

          之所有法律和法規。
宣傳

48.    本公司有權使用和發佈所有產品、鑽石和珠寶的使用環境照片，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紀錄、員工教育、市場行銷及銷售材料。
49.    本公司有權建立和維護包含買方紀錄之客戶資料庫。本公司可發佈其全部
          或部分客戶清單，但前提是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敏感資訊，並且不違反 
          適用之隱私法。

保用和保證
50.    本公司保證將產品指定為鑽石，並隨附確認已制作客制化鑽石之證書。
51.    產品獲保證在使用壽命期間不存在因合成過程引起或源自合成過程之損壞，
          不保證產品不因買方濫用或施加任何外力或在任何不利環境下（包括但不
          限於高溫或高壓、化學試劑清洗、物理撞擊、火、鐳射或拋光）造成損壞、
          損失或失竊。天然夾雜物（包括但不限於石墨、熔池、燃燒痕跡和合成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金屬夾雜物）不被視為缺陷，並且本公司不承擔與之相關
          的責任。
52.    買方承認並同意，在任何珠寶鑲嵌過程中，產品均不得受到直接的焊炬加
          熱，並且必須由隔熱罩覆蓋或保護。

責任限制
53.    對於因本公司表現造成之任何延遲、無法使用產品或產品中的任何缺陷或
          不合格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對買方或其他方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公司
          概不負責。
54.    在任何情況下，對違反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用、疏忽或任何損失和損壞而
          導致額外費用或支出之索償，不論由買方或協力廠商提出，本公司概不負
          責。
55.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均不對買方之任何利潤損失或業務損失或間接或偶
          然、後果性或特殊損失或損害負責。
56.    條款及細則項下明示之權利和彌補措施構成買方之唯一彌補措施，並且為
          本公司對買方承擔之唯一責任。

保障賠償
57.    買方應保障本公司、其代表、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並使他們免受以下原因
          可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支出、損害、索賠、責任或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

          費：
            i.  買方在條款及細則中之陳述和保用證之任何違反；或
           ii.  買方在交付材料時引起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
          iii.  本公司對訂單之交付。

糾紛解決
58.    因本採購訂單或對其所稱違約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糾紛、索償
          或差異，應由本公司與買方之間本著誠意儘快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但如未
          能和解，應提交仲裁。
59.    仲裁應由蘇黎世之國際仲裁組織提供。
60.    任何此等仲裁之決定和裁決均為最終決定，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不可抗力
61.    如果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之延誤或失敗是在沒有當事人的過失或疏忽的情
          況下造成的，則本公司不承擔任何延遲或未能履行其在採購訂單項下的義
          務的責任。就本採購訂單而言，「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不可預見和／或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發生，這些情況由於其性質而使商業行
          為不可行，包括但不限於上帝或公敵之行為、火災、洪水、戰爭行為、政
          府行為、意外、地震、爆炸、流行病、侵略、敵對行動、恐怖主義活動、
          暴動、罷工、禁運或工業騷擾。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來結束其失敗或延遲
          之表現。

可分性
62.    如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以任何理由將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定為無效、
          非法或不可執行，則該規定應被割捨，並且條款及細則之其餘部分應繼續
          視為充分有效，如同已與無效並被消除之部分一同執行一樣。如果無效部
          分之基本性導致根本無法實現採購訂單目的，本公司和買方應立即真誠地
          開始談判以彌補其無效性。

適用法律和管轄區
63.    此條款及細則將受台灣法律與台灣法院管轄。如有某條款與法律衝突，該
          條款的無效將不會影響整份條款的合法性。

完整協議
64.    採購訂單之條款及細則以及本公司與買方之間的任何後續書面修改，代表
          本公司與買方之間協定的全部條款及細則。

更動
65.    除非得本公司和買方書面同意，否則不得更改採購訂單。

 



以下訂單條款及細則（以下簡稱「條款及細則」）適用于每張採購訂單。印刷本訂
單條款及細則之簽署或接受將約束LONITE台灣【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台北101大樓37樓】（以下簡稱「本公司」）以及已簽署或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之購買者（以下簡稱「買方」）：
條款及細則之效力

1.    通過簽署此條款及細則，買方表示他／她明確地同意購買該產品，該產品  
       為在實驗室高壓和高溫下製造的原石中之鑽石。本公司使用由買方提供之 
       人類或動物毛髮、指甲或骨灰樣本中的碳和微量元素（以下簡稱「材料」）  
       並根據條款及細則中的說明加工成所謂的「紀念鑽石」。

付款
2.    在條款及細則簽署之日，買方應預付條款及細則規定下應付給本公司或其
       授權代表製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視為被沒收。
3.    採購訂單項下應付之剩餘金額必須由買方在產品交付前支付。即使產品已
       交付並轉移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間根據條款及細則規定之其他款項。
4.    所有適用之銷售稅，包括適用之進口稅、關稅或目的地國收取之其他費用 ，
       或增值稅、貨品和銷售稅或其他稅頂或關稅，應由買方支付。

付款方式
5.    付款可通過以下方式之一進行：
           i.  銀行轉帳（建議方式）；
          ii.  信用卡（Visa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但信用卡的手續費和其他與   
             信用卡付款有關之配額費用由購買者承擔；
6.    本公司收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如下：
          開戶銀行名：中國信託銀行
          開戶分行：三重分行
          金融代號：8220060
          收款人名稱：台灣艾美可爾鑽石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060-54037634-4
7.    買方可以透過本公司之授權經銷商或地區銷售／交易辦事處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進行付款。此等付款必須得到本公司之書面授權。

取消交易
8.    除以下情況外，採購訂單不得取消，交易金額不予退還。
       採購訂單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取消：
           i.  根據本公司之判斷，材料中的碳含量不足以製造任何尺寸之紀念鑽石除      
               固定之取消費用外，所有已付金額將退還給買方。本公司不保證材料將
               以其原始形。態退回。物料可免費退回，但形態可能改變，例如：出於
               處理嘗試，物料可能呈粉末狀。
9.    所有交易之取消均需支付固定取消費6,500元整，以支付運輸費用和手續費。

更換/退貨
10.    除第8條規定之情況外，交易不得取消。
11.    在產品成型及切割階段之後（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例如珠寶鑲嵌和認證
          之前），本公司將為未完成之產品拍照，以估算產品之尺寸。圖片將與發
          票一同發送予買方。發送圖片和發票後，應付款項餘額視為立即到期。
12.    如買方在開具發票後的十五（15）個西曆日內仍未付款，則將從開具發票
         日起第10天開始每天收取根據採購訂單應付金額0.1%之罰款。
13.    產品金額之最終結算應不遲於將產品交付給買方之日前五（5）個工作日
          完成，或對於以支票形式付款之交易，最終結算應不遲於產品交付日前十
          五（15）個工作日。

撤銷交易
14.    公司提供從簽署採購訂單之日起計十五（15））個工作日（扣除週六、日
          的三個西曆周）的冷靜期，在此期間內，採購訂單可被取消，除取消費用
          外，預付款項將由本公司全額退還。買方承認並同意取消訂單的任何請求
          均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公司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買方提供用於執
          行採購訂單的材料將由授權之快遞員退回或由買方親自取回。惟買方承認
          並同意，如果處理常式已經開始，則材料可能不獲退還。
15.    全額退款僅在預付款項已清繳之情況下成立。冷靜期結束後，除非公司對
          未能履行採購訂單承擔全部責任，否則預付款項將不會退還給買方。

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險
16.    本公司不會將任何智慧財產權轉讓給此採購訂單之買方。本公司根據本協
          定向買方提供之的任何商標、專利、版權、專有技術、規格、說明、計畫、
          圖紙、圖形、圖案、模型、設計或其他材料的所有權利（包括所有權及智
          慧財產權應僅歸屬本公司。除）執行採購訂單所需之程度外，買方不得未
          經事先書面許可使用或披露任何根據購買訂單包含的產品中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的資訊。

材料
17.    買方承認並同意，為製造產品，必須使用從買方提供之材料中收集的碳。
18.    如買方訂購由火化遺骸製成的產品，則買方承認並同意在火化完成後通過
          從火化遺骸中提取碳以作收集。買方訂購之產品所需的火化遺骸應在適當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以確保適合在密封、經鑒定的火化遺骸容器中處理和
          運送。
19.    本公司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功形成鑽石。在某些情況下，材料中
          的雜質將不允許鑽石生成。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果無法按照他們或死者的
          意願製造產品，死者和／或頭髮捐贈者的家庭成員和／或朋友可能會遭受
          精神痛苦。買方承擔相關之所有此類風險。
20.    買方聲明並保證：
           i.  買方對他／她為製作產品而提供之材料擁有正當的所有權。任何協力廠    
               商之主張均不影響該所有權；
          ii.  使用該材料來製作產品無需取得協力廠商共識。
         iii.  如發生與材料權利有關之任何索賠和／或糾紛，買方應負責解決此類
               索賠與糾紛，並應自費解決所有分歧。
21.    買方特此確認，他／她知道他／她為製作產品目的提供之任何材料都將受    
          到加工和純化，以獲得一套碳同位素、生物元素（如氮和鎳）、特定人或
          動物固有的微量元素，以便為製作產品提供個人化之基礎。買方同意並理
          解，在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材料將不可逆轉地失去其原始結構，並且無法
          以其原始狀態退還給他／她。
22.    買方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材料。材料可以由本公司之代表親自收集（取決於
          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由買方親自交付、或在本公司提供之安全密
          封塑膠容器或袋子中發送至本公司提供的地址。
23.    本公司強烈建議使用安全且經註冊之送遞服務，因為本公司對材料運輸過
          程中丟失的任何材料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買方承認並同意本公司將按照其內部程式使用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
          分析，為產品製作目的而純化並提取碳、備用存儲等。
25.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產品製作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從材料中提取的

          碳量可能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買方承認並同意，在進行分析之前無法評
          估材料是否包含足夠量的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認為從材料中提
          取的碳量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則他／她將可免費向本公司提交額外材料
          或獲得支付給公司的預付款之全額退款，否則有需要向買方的物料中提取
          的碳補充從自然界中獲得及純化之通用純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在製作過
          程開始後，本公司將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26.    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
          算，並已全額彌補買方或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方面的損害，本
          公司概不對買方或任何協力廠商負責。
27.    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在運送到實驗室期間造成材料損失，本公司將
          立即通知他／她有關損失，並提議允許買方免費提交其他材料或選擇獲得
          全額退款。買方特此確認，買方退還的產品預付款項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任何直接或間接或與此訂單
          有潛在聯繫協力廠商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
          其他方面損害之責任。

產品
28.    買方保證他／她瞭解並同意以下條件：
            i.  每顆鑽石均為單獨生成，可能會有內含物；
           ii.  向鑽石合成基中添加鑽石種子（可以是天然或合成的微鑽石）作為結
                晶核是所有高壓高溫鑽石合成理論的前提及基礎。
          iii. 產品的製作過程是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進行的，類似於在地殼中鑽石
                的生成，並且可能需要進行熱壓退火或BHT處理，以在有需要時改變
                其顏色；
          iv.  本公司將盡力獲得最高品質的鑽石。如需通過減輕鑽石的重量而提升
                產品質素，則本公司和買方將必須就此進行溝通和協調；
           v.  鑽石的淨度可從IF到I不等，可能無法滿足買方意願或任何對製作產品
                感興趣之協力廠商的意願；
          vi.  在產品創制作過程中存在產品丟失的風險；
         vii.  通過簽署此採購訂單，買方承擔條款及細則中與產品製造有關的所有
                風險。
        viii.  由於產品具有獨特的客制化性質，因此買方接受產品之實際顏色將受
                 制作過程z中附帶的變化影響，以下準則可供買方參考：
                         a.琥珀色⸺各種黃色和金黃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b.黃綠色⸺各種黃色和綠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c.粉紅色⸺各種粉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d.紅色⸺各種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e.藍色⸺各種藍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f.無色⸺此選項中的產品可能帶有輕微的藍色調，並且顏色在GIA
                                            級別上從D到Z不等；
                        g.產品的飽和度可能從淺薄到頗深不等。
29.    對於少於0.50克拉（含）的選件，以上平均尺寸可能會有0.05克拉的變化；
          對於大於0.50克拉（不含）的選件，其最大變化可能為0.10克拉。如果鑽
          石超出保證範圍，則無需額外付款。相反，將退還差價。
30.    如果成品的重量小於採購訂單中指定的重量，則本公司應按尺寸減小的比
          例降低產品價格。如果成品的重量大於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重量，則
          本公司不得提高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實際重量與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
          重量之間的差異，不構成本公司違反其義務，也不構成買方拒絕接受產品
          的理由。
31.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製作產品所涉及的複雜技術，產品可能無法成功製
          作。如出於任何原因導致過程失敗，從而導致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意外丟失，
          並且如果無法從剩餘物料中重新製作產品，則本公司將立即通知買方其事
          實。買方可以選擇提供額外材料，則本公司將繼續努力以免收額外費用的
          方式開發產品予買方；買方已可選擇全額退款。買方承認並同意退款為最
          終決定，並已全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與該訂單直
          接或間接或潛在相關的任何協力廠商均不承擔責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或
          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損害。買方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
          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32.    本公司與買方同意，條款及細則或採購訂單表中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
          產品製造過程取得成功之承諾或保證。本公司承諾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     
          以達到具有採購訂單表中所列特徵之產品。

額外產物
33.    公司可以透過與買方之特殊安排提供其他形狀和尺寸的產品。任何此類產
          品或服務將在與買方協商後提供，並由本公司與買方書面確認。通過這種
          特殊安排切割成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產品應遵守此條款及細則之規定。

戒指尺寸
34.    買方對確定正確之戒指尺寸承擔全部責任。由於珠寶鑲嵌之獨特客制化性
          質，本公司對不正確之戒指尺寸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對此，買方應承
          擔全部和最終責任。
35.    本公司強烈建議在買方下任何訂單之前，請當地珠寶商確定正確之戒指尺
          寸。

運送
36.    由於產品之高價值，買方承認並同意，交付只能由公司代表親自進行（取
          決於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或使用安全之快遞服務。
37.    產品之製作過程完成後，產品的所有權和風險應視為已歸屬買方。本公司
          將在產品製作完成後立即安排適當的送貨服務（例如通過快遞）。如買方
          選擇延遲交付，則本公司將每天收取一瑞士法郎之倉存費。
38.    對於在運送系統中丟失的任何產品或材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
          產品將通過人手交付或通過快遞或掛號和可追蹤郵件發送／交付。
39.    一旦買方簽署送貨服務之交付表格，則買方應被視為已接受該產品的交付。
          買方在接受交付後承擔責任，以確認產品處於可銷售狀態並與他／她的採
          購訂單相對應。如有任何差異，買方必須在十五（15）個日曆日內通知本
          公司。
40.    在交付過程中產品的任何損失必須在排定交付的十五（15）個日曆日（包
          含產品損失日）內索賠，並附員警報告和該報告經認證之德語、英語或法
          語譯文。
41.    15日後，該產品視為已獲買方接受。

時間表和交付日期
42.    在訂立訂單時，買方應獲知會大概的訂單完成日期，並告知任何可能之延
          遲。
43.    買方承認並同意，所有訂單均受上述處理時間之限制，最終交付時間將取
          決於上述處理時間和運送至最終目的地之送遞所需時間。
44.    將鑽石鑲嵌至珠寶首飾中和／或在瑞士寶石學院（SSEF）／美國寶石學
          院（GIA）／國際寶石學院（IGI）進行認證和題字將分別增加約三十（30）
          個工作日。這兩個選項的選擇將為訂單完成時間增加大約六十（60）個工
          作日。
45.    從買方付款到產品交付之平均時間為六（6）個月。但由於生產期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當時訂購之大小和當時正輪候之其他訂單，因此交貨時間可
          能會有所不同，範圍從大約三（3）個月到大約十二（12）個月不等。任
          何減價、取消訂單、退款或任何損壞均不得作為交貨延遲的依據。
46.    買方承認並同意，訂單完成條款僅為指引，並且本公司保留根據需要或根
          據製作過程、訂單量或所訂購產品的大小和／或顏色來延長這些訂單完成
          條款之權利。

紀錄在案之進口者
47.    從本公司訂購時，買方為紀錄在案之進口者，必須遵守目的地國家／地區

          之所有法律和法規。
宣傳

48.    本公司有權使用和發佈所有產品、鑽石和珠寶的使用環境照片，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紀錄、員工教育、市場行銷及銷售材料。
49.    本公司有權建立和維護包含買方紀錄之客戶資料庫。本公司可發佈其全部
          或部分客戶清單，但前提是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敏感資訊，並且不違反 
          適用之隱私法。

保用和保證
50.    本公司保證將產品指定為鑽石，並隨附確認已制作客制化鑽石之證書。
51.    產品獲保證在使用壽命期間不存在因合成過程引起或源自合成過程之損壞，
          不保證產品不因買方濫用或施加任何外力或在任何不利環境下（包括但不
          限於高溫或高壓、化學試劑清洗、物理撞擊、火、鐳射或拋光）造成損壞、
          損失或失竊。天然夾雜物（包括但不限於石墨、熔池、燃燒痕跡和合成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金屬夾雜物）不被視為缺陷，並且本公司不承擔與之相關
          的責任。
52.    買方承認並同意，在任何珠寶鑲嵌過程中，產品均不得受到直接的焊炬加
          熱，並且必須由隔熱罩覆蓋或保護。

責任限制
53.    對於因本公司表現造成之任何延遲、無法使用產品或產品中的任何缺陷或
          不合格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對買方或其他方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公司
          概不負責。
54.    在任何情況下，對違反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用、疏忽或任何損失和損壞而
          導致額外費用或支出之索償，不論由買方或協力廠商提出，本公司概不負
          責。
55.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均不對買方之任何利潤損失或業務損失或間接或偶
          然、後果性或特殊損失或損害負責。
56.    條款及細則項下明示之權利和彌補措施構成買方之唯一彌補措施，並且為
          本公司對買方承擔之唯一責任。

保障賠償
57.    買方應保障本公司、其代表、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並使他們免受以下原因
          可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支出、損害、索賠、責任或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

          費：
            i.  買方在條款及細則中之陳述和保用證之任何違反；或
           ii.  買方在交付材料時引起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
          iii.  本公司對訂單之交付。

糾紛解決
58.    因本採購訂單或對其所稱違約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糾紛、索償
          或差異，應由本公司與買方之間本著誠意儘快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但如未
          能和解，應提交仲裁。
59.    仲裁應由蘇黎世之國際仲裁組織提供。
60.    任何此等仲裁之決定和裁決均為最終決定，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不可抗力
61.    如果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之延誤或失敗是在沒有當事人的過失或疏忽的情
          況下造成的，則本公司不承擔任何延遲或未能履行其在採購訂單項下的義
          務的責任。就本採購訂單而言，「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不可預見和／或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發生，這些情況由於其性質而使商業行
          為不可行，包括但不限於上帝或公敵之行為、火災、洪水、戰爭行為、政
          府行為、意外、地震、爆炸、流行病、侵略、敵對行動、恐怖主義活動、
          暴動、罷工、禁運或工業騷擾。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來結束其失敗或延遲
          之表現。

可分性
62.    如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以任何理由將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定為無效、
          非法或不可執行，則該規定應被割捨，並且條款及細則之其餘部分應繼續
          視為充分有效，如同已與無效並被消除之部分一同執行一樣。如果無效部
          分之基本性導致根本無法實現採購訂單目的，本公司和買方應立即真誠地
          開始談判以彌補其無效性。

適用法律和管轄區
63.    此條款及細則將受台灣法律與台灣法院管轄。如有某條款與法律衝突，該
          條款的無效將不會影響整份條款的合法性。

完整協議
64.    採購訂單之條款及細則以及本公司與買方之間的任何後續書面修改，代表
          本公司與買方之間協定的全部條款及細則。

更動
65.    除非得本公司和買方書面同意，否則不得更改採購訂單。

 



以下訂單條款及細則（以下簡稱「條款及細則」）適用于每張採購訂單。印刷本訂
單條款及細則之簽署或接受將約束LONITE台灣【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台北101大樓37樓】（以下簡稱「本公司」）以及已簽署或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之購買者（以下簡稱「買方」）：
條款及細則之效力

1.    通過簽署此條款及細則，買方表示他／她明確地同意購買該產品，該產品  
       為在實驗室高壓和高溫下製造的原石中之鑽石。本公司使用由買方提供之 
       人類或動物毛髮、指甲或骨灰樣本中的碳和微量元素（以下簡稱「材料」）  
       並根據條款及細則中的說明加工成所謂的「紀念鑽石」。

付款
2.    在條款及細則簽署之日，買方應預付條款及細則規定下應付給本公司或其
       授權代表製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視為被沒收。
3.    採購訂單項下應付之剩餘金額必須由買方在產品交付前支付。即使產品已
       交付並轉移作該產品之總額至少百分之五十。僅當本公司已收到根據條款
       及細則規定應付總額的百分之五十時，才視為接納產品之採購訂單。如買
       方未能進一步付款，則該筆款項將間根據條款及細則規定之其他款項。
4.    所有適用之銷售稅，包括適用之進口稅、關稅或目的地國收取之其他費用 ，
       或增值稅、貨品和銷售稅或其他稅頂或關稅，應由買方支付。

付款方式
5.    付款可通過以下方式之一進行：
           i.  銀行轉帳（建議方式）；
          ii.  信用卡（Visa卡、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但信用卡的手續費和其他與   
             信用卡付款有關之配額費用由購買者承擔；
6.    本公司收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如下：
          開戶銀行名：中國信託銀行
          開戶分行：三重分行
          金融代號：8220060
          收款人名稱：台灣艾美可爾鑽石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060-54037634-4
7.    買方可以透過本公司之授權經銷商或地區銷售／交易辦事處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進行付款。此等付款必須得到本公司之書面授權。

取消交易
8.    除以下情況外，採購訂單不得取消，交易金額不予退還。
       採購訂單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被取消：
           i.  根據本公司之判斷，材料中的碳含量不足以製造任何尺寸之紀念鑽石除      
               固定之取消費用外，所有已付金額將退還給買方。本公司不保證材料將
               以其原始形。態退回。物料可免費退回，但形態可能改變，例如：出於
               處理嘗試，物料可能呈粉末狀。
9.    所有交易之取消均需支付固定取消費6,500元整，以支付運輸費用和手續費。

更換/退貨
10.    除第8條規定之情況外，交易不得取消。
11.    在產品成型及切割階段之後（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例如珠寶鑲嵌和認證
          之前），本公司將為未完成之產品拍照，以估算產品之尺寸。圖片將與發
          票一同發送予買方。發送圖片和發票後，應付款項餘額視為立即到期。
12.    如買方在開具發票後的十五（15）個西曆日內仍未付款，則將從開具發票
         日起第10天開始每天收取根據採購訂單應付金額0.1%之罰款。
13.    產品金額之最終結算應不遲於將產品交付給買方之日前五（5）個工作日
          完成，或對於以支票形式付款之交易，最終結算應不遲於產品交付日前十
          五（15）個工作日。

撤銷交易
14.    公司提供從簽署採購訂單之日起計十五（15））個工作日（扣除週六、日
          的三個西曆周）的冷靜期，在此期間內，採購訂單可被取消，除取消費用
          外，預付款項將由本公司全額退還。買方承認並同意取消訂單的任何請求
          均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公司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買方提供用於執
          行採購訂單的材料將由授權之快遞員退回或由買方親自取回。惟買方承認
          並同意，如果處理常式已經開始，則材料可能不獲退還。
15.    全額退款僅在預付款項已清繳之情況下成立。冷靜期結束後，除非公司對
          未能履行採購訂單承擔全部責任，否則預付款項將不會退還給買方。

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險
16.    本公司不會將任何智慧財產權轉讓給此採購訂單之買方。本公司根據本協
          定向買方提供之的任何商標、專利、版權、專有技術、規格、說明、計畫、
          圖紙、圖形、圖案、模型、設計或其他材料的所有權利（包括所有權及智
          慧財產權應僅歸屬本公司。除）執行採購訂單所需之程度外，買方不得未
          經事先書面許可使用或披露任何根據購買訂單包含的產品中與智慧財產權
          有關的資訊。

材料
17.    買方承認並同意，為製造產品，必須使用從買方提供之材料中收集的碳。
18.    如買方訂購由火化遺骸製成的產品，則買方承認並同意在火化完成後通過
          從火化遺骸中提取碳以作收集。買方訂購之產品所需的火化遺骸應在適當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以確保適合在密封、經鑒定的火化遺骸容器中處理和
          運送。
19.    本公司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功形成鑽石。在某些情況下，材料中
          的雜質將不允許鑽石生成。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果無法按照他們或死者的
          意願製造產品，死者和／或頭髮捐贈者的家庭成員和／或朋友可能會遭受
          精神痛苦。買方承擔相關之所有此類風險。
20.    買方聲明並保證：
           i.  買方對他／她為製作產品而提供之材料擁有正當的所有權。任何協力廠    
               商之主張均不影響該所有權；
          ii.  使用該材料來製作產品無需取得協力廠商共識。
         iii.  如發生與材料權利有關之任何索賠和／或糾紛，買方應負責解決此類
               索賠與糾紛，並應自費解決所有分歧。
21.    買方特此確認，他／她知道他／她為製作產品目的提供之任何材料都將受    
          到加工和純化，以獲得一套碳同位素、生物元素（如氮和鎳）、特定人或
          動物固有的微量元素，以便為製作產品提供個人化之基礎。買方同意並理
          解，在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材料將不可逆轉地失去其原始結構，並且無法
          以其原始狀態退還給他／她。
22.    買方必須向本公司提供材料。材料可以由本公司之代表親自收集（取決於
          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由買方親自交付、或在本公司提供之安全密
          封塑膠容器或袋子中發送至本公司提供的地址。
23.    本公司強烈建議使用安全且經註冊之送遞服務，因為本公司對材料運輸過
          程中丟失的任何材料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買方承認並同意本公司將按照其內部程式使用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
          分析，為產品製作目的而純化並提取碳、備用存儲等。
25.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產品製作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從材料中提取的

          碳量可能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買方承認並同意，在進行分析之前無法評
          估材料是否包含足夠量的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認為從材料中提
          取的碳量不足以成功製作產品，則他／她將可免費向本公司提交額外材料
          或獲得支付給公司的預付款之全額退款，否則有需要向買方的物料中提取
          的碳補充從自然界中獲得及純化之通用純碳。買方承認並同意，在製作過
          程開始後，本公司將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26.    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買方承認並同意，買方為產品支付之預付款項的退款為最終結
          算，並已全額彌補買方或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方面的損害，本
          公司概不對買方或任何協力廠商負責。
27.    買方承認並同意，如本公司在運送到實驗室期間造成材料損失，本公司將
          立即通知他／她有關損失，並提議允許買方免費提交其他材料或選擇獲得
          全額退款。買方特此確認，買方退還的產品預付款項為最終結算，並已全
          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任何直接或間接或與此訂單
          有潛在聯繫協力廠商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
          其他方面損害之責任。

產品
28.    買方保證他／她瞭解並同意以下條件：
            i.  每顆鑽石均為單獨生成，可能會有內含物；
           ii.  向鑽石合成基中添加鑽石種子（可以是天然或合成的微鑽石）作為結
                晶核是所有高壓高溫鑽石合成理論的前提及基礎。
          iii. 產品的製作過程是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進行的，類似於在地殼中鑽石
                的生成，並且可能需要進行熱壓退火或BHT處理，以在有需要時改變
                其顏色；
          iv.  本公司將盡力獲得最高品質的鑽石。如需通過減輕鑽石的重量而提升
                產品質素，則本公司和買方將必須就此進行溝通和協調；
           v.  鑽石的淨度可從IF到I不等，可能無法滿足買方意願或任何對製作產品
                感興趣之協力廠商的意願；
          vi.  在產品創制作過程中存在產品丟失的風險；
         vii.  通過簽署此採購訂單，買方承擔條款及細則中與產品製造有關的所有
                風險。
        viii.  由於產品具有獨特的客制化性質，因此買方接受產品之實際顏色將受
                 制作過程z中附帶的變化影響，以下準則可供買方參考：
                         a.琥珀色⸺各種黃色和金黃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b.黃綠色⸺各種黃色和綠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c.粉紅色⸺各種粉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d.紅色⸺各種紅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e.藍色⸺各種藍色色調與深淺度的組合；
                         f.無色⸺此選項中的產品可能帶有輕微的藍色調，並且顏色在GIA
                                            級別上從D到Z不等；
                        g.產品的飽和度可能從淺薄到頗深不等。
29.    對於少於0.50克拉（含）的選件，以上平均尺寸可能會有0.05克拉的變化；
          對於大於0.50克拉（不含）的選件，其最大變化可能為0.10克拉。如果鑽
          石超出保證範圍，則無需額外付款。相反，將退還差價。
30.    如果成品的重量小於採購訂單中指定的重量，則本公司應按尺寸減小的比
          例降低產品價格。如果成品的重量大於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重量，則
          本公司不得提高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實際重量與雙方在採購訂單中約定的
          重量之間的差異，不構成本公司違反其義務，也不構成買方拒絕接受產品
          的理由。
31.    買方承認並同意，由於製作產品所涉及的複雜技術，產品可能無法成功製
          作。如出於任何原因導致過程失敗，從而導致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意外丟失，
          並且如果無法從剩餘物料中重新製作產品，則本公司將立即通知買方其事
          實。買方可以選擇提供額外材料，則本公司將繼續努力以免收額外費用的
          方式開發產品予買方；買方已可選擇全額退款。買方承認並同意退款為最
          終決定，並已全額彌補買方的所有損失，並且本公司對買方或與該訂單直
          接或間接或潛在相關的任何協力廠商均不承擔責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或
          後果性、附帶性或經濟性或其他損害。買方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
          無法退還材料或其任何成份。
32.    本公司與買方同意，條款及細則或採購訂單表中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
          產品製造過程取得成功之承諾或保證。本公司承諾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     
          以達到具有採購訂單表中所列特徵之產品。

額外產物
33.    公司可以透過與買方之特殊安排提供其他形狀和尺寸的產品。任何此類產
          品或服務將在與買方協商後提供，並由本公司與買方書面確認。通過這種
          特殊安排切割成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產品應遵守此條款及細則之規定。

戒指尺寸
34.    買方對確定正確之戒指尺寸承擔全部責任。由於珠寶鑲嵌之獨特客制化性
          質，本公司對不正確之戒指尺寸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對此，買方應承
          擔全部和最終責任。
35.    本公司強烈建議在買方下任何訂單之前，請當地珠寶商確定正確之戒指尺
          寸。

運送
36.    由於產品之高價值，買方承認並同意，交付只能由公司代表親自進行（取
          決於買方所在地之本公司代表）、或使用安全之快遞服務。
37.    產品之製作過程完成後，產品的所有權和風險應視為已歸屬買方。本公司
          將在產品製作完成後立即安排適當的送貨服務（例如通過快遞）。如買方
          選擇延遲交付，則本公司將每天收取一瑞士法郎之倉存費。
38.    對於在運送系統中丟失的任何產品或材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
          產品將通過人手交付或通過快遞或掛號和可追蹤郵件發送／交付。
39.    一旦買方簽署送貨服務之交付表格，則買方應被視為已接受該產品的交付。
          買方在接受交付後承擔責任，以確認產品處於可銷售狀態並與他／她的採
          購訂單相對應。如有任何差異，買方必須在十五（15）個日曆日內通知本
          公司。
40.    在交付過程中產品的任何損失必須在排定交付的十五（15）個日曆日（包
          含產品損失日）內索賠，並附員警報告和該報告經認證之德語、英語或法
          語譯文。
41.    15日後，該產品視為已獲買方接受。

時間表和交付日期
42.    在訂立訂單時，買方應獲知會大概的訂單完成日期，並告知任何可能之延
          遲。
43.    買方承認並同意，所有訂單均受上述處理時間之限制，最終交付時間將取
          決於上述處理時間和運送至最終目的地之送遞所需時間。
44.    將鑽石鑲嵌至珠寶首飾中和／或在瑞士寶石學院（SSEF）／美國寶石學
          院（GIA）／國際寶石學院（IGI）進行認證和題字將分別增加約三十（30）
          個工作日。這兩個選項的選擇將為訂單完成時間增加大約六十（60）個工
          作日。
45.    從買方付款到產品交付之平均時間為六（6）個月。但由於生產期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當時訂購之大小和當時正輪候之其他訂單，因此交貨時間可
          能會有所不同，範圍從大約三（3）個月到大約十二（12）個月不等。任
          何減價、取消訂單、退款或任何損壞均不得作為交貨延遲的依據。
46.    買方承認並同意，訂單完成條款僅為指引，並且本公司保留根據需要或根
          據製作過程、訂單量或所訂購產品的大小和／或顏色來延長這些訂單完成
          條款之權利。

紀錄在案之進口者
47.    從本公司訂購時，買方為紀錄在案之進口者，必須遵守目的地國家／地區

          之所有法律和法規。
宣傳

48.    本公司有權使用和發佈所有產品、鑽石和珠寶的使用環境照片，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紀錄、員工教育、市場行銷及銷售材料。
49.    本公司有權建立和維護包含買方紀錄之客戶資料庫。本公司可發佈其全部
          或部分客戶清單，但前提是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敏感資訊，並且不違反 
          適用之隱私法。

保用和保證
50.    本公司保證將產品指定為鑽石，並隨附確認已制作客制化鑽石之證書。
51.    產品獲保證在使用壽命期間不存在因合成過程引起或源自合成過程之損壞，
          不保證產品不因買方濫用或施加任何外力或在任何不利環境下（包括但不
          限於高溫或高壓、化學試劑清洗、物理撞擊、火、鐳射或拋光）造成損壞、
          損失或失竊。天然夾雜物（包括但不限於石墨、熔池、燃燒痕跡和合成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金屬夾雜物）不被視為缺陷，並且本公司不承擔與之相關
          的責任。
52.    買方承認並同意，在任何珠寶鑲嵌過程中，產品均不得受到直接的焊炬加
          熱，並且必須由隔熱罩覆蓋或保護。

責任限制
53.    對於因本公司表現造成之任何延遲、無法使用產品或產品中的任何缺陷或
          不合格所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對買方或其他方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公司
          概不負責。
54.    在任何情況下，對違反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用、疏忽或任何損失和損壞而
          導致額外費用或支出之索償，不論由買方或協力廠商提出，本公司概不負
          責。
55.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均不對買方之任何利潤損失或業務損失或間接或偶
          然、後果性或特殊損失或損害負責。
56.    條款及細則項下明示之權利和彌補措施構成買方之唯一彌補措施，並且為
          本公司對買方承擔之唯一責任。

保障賠償
57.    買方應保障本公司、其代表、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並使他們免受以下原因
          可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支出、損害、索賠、責任或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

          費：
            i.  買方在條款及細則中之陳述和保用證之任何違反；或
           ii.  買方在交付材料時引起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
          iii.  本公司對訂單之交付。

糾紛解決
58.    因本採購訂單或對其所稱違約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糾紛、索償
          或差異，應由本公司與買方之間本著誠意儘快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但如未
          能和解，應提交仲裁。
59.    仲裁應由蘇黎世之國際仲裁組織提供。
60.    任何此等仲裁之決定和裁決均為最終決定，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不可抗力
61.    如果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之延誤或失敗是在沒有當事人的過失或疏忽的情
          況下造成的，則本公司不承擔任何延遲或未能履行其在採購訂單項下的義
          務的責任。就本採購訂單而言，「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不可預見和／或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發生，這些情況由於其性質而使商業行
          為不可行，包括但不限於上帝或公敵之行為、火災、洪水、戰爭行為、政
          府行為、意外、地震、爆炸、流行病、侵略、敵對行動、恐怖主義活動、
          暴動、罷工、禁運或工業騷擾。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來結束其失敗或延遲
          之表現。

可分性
62.    如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以任何理由將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定為無效、
          非法或不可執行，則該規定應被割捨，並且條款及細則之其餘部分應繼續
          視為充分有效，如同已與無效並被消除之部分一同執行一樣。如果無效部
          分之基本性導致根本無法實現採購訂單目的，本公司和買方應立即真誠地
          開始談判以彌補其無效性。

適用法律和管轄區
63.    此條款及細則將受台灣法律與台灣法院管轄。如有某條款與法律衝突，該
          條款的無效將不會影響整份條款的合法性。

完整協議
64.    採購訂單之條款及細則以及本公司與買方之間的任何後續書面修改，代表
          本公司與買方之間協定的全部條款及細則。

更動
65.    除非得本公司和買方書面同意，否則不得更改採購訂單。

 



金屬鑽石展示盒

顧客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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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編號
收件日期

紙盒
證書

鐳射刻字
首飾

IGI 鑽石鑒定證書
GIA 鑽石鑒定證書

克拉
顏色
切工

木盒
紙袋

LONITE員工簽名：

姓名：
日期：

收件人或公司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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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身份證號碼：

LONITÉ

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 (101大樓) 37樓
https://www.lonite.com.tw/

請仔細檢查無誤後才簽屬蓋章。 一經簽屬蓋章， 即表示上述物品完好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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